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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年度全区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建标﹝2024﹞4号）的要求，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建材生产

阶段碳排放、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建造阶段碳排放、运行阶段碳排放、

拆除阶段碳排放、建筑垃圾处置碳排放、建筑碳排放的数字化监测、报告、

附录。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

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本标 准 起 草 单 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地址：南

宁市北大南路 17号，邮政编码：530005）

XXXXX

XXXXX

X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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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建筑领域有关节能减排政策以及碳达峰碳

中和的战略部署，提高广西壮族自治区民用建筑绿色低碳发展水

平，规范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引导建筑综合实施节能

减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

筑的建材生产、建材运输、建造、运行及拆除处置阶段的碳排放

概算、预算与核算。

1.0.3 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除应遵循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行业及广西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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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运行、拆除及

处置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1.2 计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与建筑物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等活动相关的

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范围。

2.1.3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

化建筑物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2.1.4 建筑碳汇 carbon sink of buildings

在划定的建筑物项目范围内，绿化、植被从空气中吸收并存

储的二氧化碳量。

2.1.5 全球变暖潜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在固定时间范围内 1kg物质与 1kg二氧化碳的脉冲排放引起

的时间累积辐射力的比率。

2.1.6 建筑全生命期 building lifecycle

与建筑的产生相关的全过程的统称，包括建材生产及运输、

建造及运行、拆除及处置等阶段。

2.1.7 碳排放概算 carbon emission estimation

于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建设方案论证、初步设计阶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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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项目功能定位、基础技术参数、行业基准数据，采用简化计算

方法对碳排放量进行粗略估算。

2.1.8 碳排放预算 carbon emission budgeting

于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招投标、施工准备阶段，结合详细

设计文件、材料设备清单、施工组织计划等，对碳排放量进行细

化测算。

2.1.9 碳排放核算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依据采集、计量、统计所得到的与建筑碳排放有关的实际数

据，对建筑物实际已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核实与分析。

2.1.10 建筑碳排放单元过程 unit process of buildings carbon

emitted

为量化建筑在全生命周期各阶段消耗的能源、资源和材料而

确定的基本活动过程，是构成建筑碳排放的基本单位。

2.1.11 活动水平数据 activity level data

反映人为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定量数据，针对建筑

碳排放，主要包括材料、能源以及资源的消耗量。

2.1.12 建筑运行碳排放 building operational carbon emission

由建筑日常运行中消耗各种能源和水资源而产生的直接或间

接碳排放。

2.1.13 建筑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building

建筑年运行碳排放量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2.2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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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几何尺寸

A——建筑面积；

iA——第 i个房间照明面积；

cA ——太阳集热器面积；

wA ——风机叶片迎风面积；

D——风机叶片直径；

 HA ——建筑面积或户数；

ig
S , ——第 i种绿化类型种植面积；

iLS , ——第 i种植物的叶面积。

2.2.2 碳排放量

scC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

ysC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量；

jzC ——建造阶段碳排放量；

MC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

rC ——建筑使用制冷剂产生的碳排放量；

wC ——建筑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whC ——建筑维修更替产生的碳排放量；

pC ——建筑绿地碳汇系统年减碳量；

csC ——建筑炊事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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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第 i种绿化种植方式下的年固碳量；

ccC ——建筑拆除阶段的碳排放量；

CDWC ——建筑垃圾处置产生的碳排放量。

2.2.3 能源供给、消耗量

iM ——第 i类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iF ——第 i类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

iysE , ——建材运输过程第 i种能源的消耗量；

iEF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ijzE , ——建筑建造阶段第 i种能源消耗量；

jzE ——建筑施工阶段总能源消耗量；

fxE ——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消耗量；

csE ——措施项目总能源消耗量。

ifxQ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个项目的工程量；

jiT , ——第 i个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

jR ——第 i个项目第 j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ijjE , ——第 i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量；

icsQ , ——措施项目中第 i个项目的工程量；

jiAT , ——第 i个措施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种施工机械台班消

耗量；

jR ——第 i个项目第 j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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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第 i类能源年消耗量；

jiE , ——第 j类系统的第 i类能源消耗量；

jiER , ——第 j 类系统的第 i类能源消耗量中由可再生能源系

统提供的能源量；

DE ——建筑年综合电耗量；

QE ——建筑年燃气消耗量；

wQ ——建筑年生活用水量；

dE ——建筑年综合电耗指标；

qE ——建筑年燃气消耗指标；

E——建筑年综合能耗；

kE ——第 k 类建筑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指标；

rQ ——生活热水年耗热量；

rpQ ——生活热水小时平均耗热量；

rwE ——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

sQ ——太阳能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热量；

asQ ,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供能量；

TE ——变压器年有功电能损耗；

0P ——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

KP ——变压器满载有功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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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变压器计算负荷；

rS ——变压器定额容量；

lE ——照明系统年能耗；

eE ——年电梯能耗；

P——特定能量消耗；

dbysE tan ——电梯待机时能耗；

totalE ——包含辅助设备的设备总能量消耗；

mainE ——除辅助设备以外的设备总能量消耗；

ancillaryE ——辅助设备的设备总能量消耗；

stopE ——停机状态的能量消耗；

startautoE ——自动启动状态的能量消耗；

speedalowE ——低速状态的能量消耗；

loadnoE ——空载状态的能量消耗；

loadE ——输送乘客时的能量消耗；

pvE ——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

wtE ——风力发电机组的年发电量；

wpE ——水泵年耗电量；

wEF ——自来水的碳排放因子；

icsE , ——建筑炊事活动第 i种化石燃料年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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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E ——插座年耗电量；

iccE , ——建筑拆除阶段第 i种能源总用量；

ccE ——建筑拆除阶段能源用量；

iccQ , ——第 i个拆除项目的工程量；

jiBT , ——第 i个拆除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种施工机械台班消

耗量；

jR ——第 i个项目第 j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ijjE , ——第 i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量；

CDWE ——建筑垃圾处置过程能源总用量。

2.2.4 计算系数

 ——主要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占总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

的比例；

——主要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量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的

比例；

iT ——第 i种主要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

排放因子；

——建造阶段碳排放量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的比例；

ifxf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个项目的能耗系数；

icsf , ——措施项目中第 i个项目的能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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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 ——居住建筑年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

gq ——公共建筑年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

rGWP——制冷剂 r的全球变暖潜值；

C ——热水供应的热损失系数；

rq ——热水用水定额；

r ——生活热水输配效率；

rw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

jiP, ——第 j日第 i个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

pP ——应急灯照明功率密度；

ancillaryP ——辅助设备功率；

stopP ——停机状态功率；

startautoP ——自动启动状态功率；

speedalowP ——低速状态功率；

loadnoP ——空载状态功率；

——负载状态摩擦系数；

——负载状态的效率；

CF——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下行方向对负载状态效率的校

正系数；

TJ ——太阳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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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

L ——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率；

AiH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水平面太阳总辐照量；

zqi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光伏方阵太阳辐照量倾角、方位角

修正系数；

yyi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光伏方阵太阳辐照量阴影遮挡损失

修正系数；

rsi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光伏组件表面太阳入射角损失修正

系数；

wdi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光伏组件工作温度修正系数；

nsi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逆变器输入功率限制引起的发电量

损失修正系数；

nbi , ——光伏发电计算时段太阳辐照条件下的逆变器输入功率

对应的转化效率；

SE ——光伏发电标准条件下的辐照度；

K——光伏发电其他效率系数。包括光伏组件类型修正系数、

光伏发电系统可用率、光伏组件输出功率偏离峰值、组

串适配损失、光伏组件衰减、集电线路损耗、升压变压

器损耗、光伏组件表面污染、站用电率等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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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R ——依据高度计算的粗糙系数；

EPF ——根据典型气象年数据中逐时风速计算出的因子；

WTK ——风力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

wpW ——水泵电机功率；

wp ——水泵电机效率；

iNCV ——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

irP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运行功率；

idP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待机功率；

 ——拆除阶段碳排放量占建造阶段碳排放量的比例；

iccf , ——第 i个拆除项目每计量单位的能耗系数。

2.2.5 速度、温度、密度和时间

y ——建筑运行时间长度；

ey ——设备使用寿命；

T ——年生活热水使用小时数；

r ——热水密度；

rt ——设计热水温度；

lt ——设计冷水温度；

Tt ——变压器全年投入运行小时数；

 ——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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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t , ——第 j日第 i个房间照明时间；

at ——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

V ——电梯速度；

W——电梯额定载重量；

st ——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

ancillaryt ——辅助设备运行时间；

stopt ——停机状态时间；

startautot ——自动启动状态时间；

speedalowt ——低速状态时间；

loadnot ——空载状态时间；

m——乘客重量；

g——重力加速度；

 ——空气密度；

0V ——年可利用平均风速；

APD ——年平均能量密度；

iV——逐时风速；

wpt ——水泵年运行时间；

irT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年运行时间；

idT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年待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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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 ——单位面积或户数电器设备功率密度；

qdT , ——电器设备的年使用时间；

pt ——光合作用时间；

iLv , ——第 i种植物的单位叶面积净固碳速率。

2.2.6 其他

iD ——第 i种主要建材的平均运输距离；

zH ——户数；

gm ——用水计算单位数；

r——制冷剂类型；

rm ——设备的制冷剂充注量；

 ——梯级、踏板或胶带运动的最大水平夹角（度）；

N——乘客数量；

h——提升高度；

L——梳齿交叉线之间距离；

RK ——场地因子；

0z ——地表粗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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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碳排放计算包括概算、预算与核算，其计算过程应遵

循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和避免重复计算的

原则。

3.0.2 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

对象。

3.0.3 建筑碳排放计算方法可用于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建设方

案、初步设计阶段对碳排放量进行概算，或设计阶段对碳排放量

进行预算，或在建筑物建造完成并投入运行后对碳排放量进行核

算。

3.0.4 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应根据不同需求按阶段分别

进行，并可将分阶段计算与核算的结果累计为建筑全生命期碳排

放。

3.0.5 建筑碳排放计算应包含《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

列出的各类温室气体。

3.0.6 建筑运行、建造及拆除阶段中因电力消耗造成的碳排放概

算、预算与核算，应采用由国家相关机构公布的区域电网平均碳

排放因子。

3.0.7 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应采用过程分析法，宜采用

基于本标准计算方法和数据开发的建筑碳排放计算软件计算。

3.0.8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应根据计算目的确定，碳排放因

子应采用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或参考本标准列举

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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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建筑碳排放计算应按下列内容确定碳排放计算边界：

1 明确建筑碳排放计算的对象；

2 明确建筑碳排放计算所处的进度环节；

3 明确计算所涉及的阶段；

4 界定各计算阶段的碳排放单元过程。

3.0.10 建筑碳排放计算结果应至少包含下列一项或多项指标：

1 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2 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量；

3 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的碳排放量占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

量的比率；

4 建筑碳排放强度。

3.0.11 建筑碳排放概算与预算宜利用建筑信息模型（BIM）进行

活动水平数据提取。

3.0.12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宜利用数字化能源监测系统或

碳排放数智管理平台进行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3.0.13 建筑碳排放核算应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对核算方法进行选

择，并符合下列要求：

1 核算结果的数据准确度要求；

2 可获得的用于核算的数据情况；

3 排放源的可识别程度。

3.0.14 当建筑碳排放核算结果与预算结果相差较大时，应进行原

因分析，并采取修正或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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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

4.1 一般要求

4.1.1 建材生产阶段的主要碳排放单元过程应包括各分部分项工

程和措施项目所涉及的建筑材料生产消耗的原材料、二次材料及

能源的开采、运输和生产过程等。

4.1.2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所统计主要建材的

总重量不应低于建筑中所消耗建材总重量的 95%，重量比小于

0.1%且碳排放因子较低的建材可不计算。

4.1.3 建材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因子宜选用经第三方审核的建材碳

足迹数据。当无第三方提供时，缺省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A执行。

4.1.4 建材生产时，当使用低价值废料作为原料时，可忽略其上

游过程的碳过程。当使用其他再生原料时，应按其所替代的初生

原料的碳排放的 50%计算；建筑建造和拆除阶段产生的可再生建

筑废料，可按其可替代的初生原料的碳排放的 50%计算并应从建

筑碳排放中扣除。

4.1.5 建筑主要建材的消耗量应根据设计文件、建筑信息模型、

预（决）算清单、采购清单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4.2 概算、预算与核算

4.2.1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进行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

分析，可根据主要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占总建材生产阶段碳排

放量的比例按下式进行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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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n

i
ii

sc

FM
C 1 （4.2.1）

式中： scC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iM ——第 i类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iF ——第 i类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建材数

量），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A选取；

 ——主要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占总建材生产阶段碳

排放量的比例（%），当缺乏工程详细数据时，可

按 80%~90%取值。

4.2.2 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及建造后进行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分

析，应按下式进行预算与核算：





n

i
iisc FMC

1
（4.2.2）

式中： scC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iM ——第 i类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iF ——第 i类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计量单位），

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A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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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

5.1 一般要求

5.1.1 建材运输阶段的主要碳排放单元过程应包括建筑材料由生

产地至施工现场的场外运输。

5.1.2 采用货运量概算、预算与核算运输阶段碳排放时，主要建

材的运输距离宜优先采用实际的建材运输距离。

5.1.3 建材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因子应包含建材生产涉及原材料、

能源运输过程的碳排放，以及从生产地到施工现场的运输过程的

直接碳排放和运输过程所耗能源的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建材运输

阶段的碳排放因子可按本标准附录 B的缺省值取值。

5.1.4 采用总耗能量概算、预算与核算运输阶段碳排放时，建材

运输阶段所消耗的能源应基于实际消耗单据进行统计计算。

5.2 概算、预算与核算

5.2.1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进行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

分析，可按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的比例，按下式进行概算：

 scys CC （5.2.1）

式中： ysC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scC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主要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量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

放量的比例（%），当缺乏工程详细数据时，可按

2%~5%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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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及建造后进行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分

析，可按下列公式进行预算与核算：

1 基于货运量计算公式：





n

i
iiiys TDMC

1

（5.2.2-1）

式中： ysC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iM ——第 i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t）；

iD ——第 i种主要建材的平均运输距离（km）；

iT ——第 i种主要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

的碳排放因子[kgCO2e/（t·km）]，可参考本标准附

录 B选取。

2 基于总耗能量计算公式：





n

i
iiysys EFEC

1
, （5.2.2-2）

式中： ysC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量（kgCO2）；

iysE , ——建材运输过程第 i种能源的消耗量；

iEF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计量单位），

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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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造阶段碳排放

6.1 一般要求

6.1.1 建造阶段的主要碳排放单元过程应包括各分部分项工程施

工和各项措施项目的实施过程。

6.1.2 建造阶段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的时间边界应从项目开

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止。

6.1.3 建筑施工场地区域内的机械设备、小型机具、临时设施等

使用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应计入。

6.1.4 现场搅拌的混凝土和砂浆、现场制作的构件和部品，其产

生的碳排放应计入。

6.1.5 建造阶段使用的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和材料库房等临时设

施的施工可不计入，但办公、生活所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应

计入。

6.1.6 建造阶段产生的建筑垃圾外运产生的碳排放参照本标准第

5.2.2条计算。

6.1.7 建造阶段产生的可再生建筑废料用于建材生产原料时，可

按本标准第 4.1.4条规定计算，建造阶段不再重复扣除。

6.1.8 建造阶段碳排放计算所需的能源消耗量宜采用施工工序能

耗估算法计算。

6.1.9 建造阶段碳排放核算所需的能源消耗量宜采用施工能耗清

单统计法，根据施工现场单据、监测仪表示数、缴费账单、财务

报表等统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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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概算、预算与核算

6.2.1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进行建造阶段碳排放分析，

可按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的比例，按下式进行概算：

 scjz CC （6.2.1）

式中： jzC ——建造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scC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建造阶段碳排放量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的比

例（%），当缺乏工程详细数据时，可按 2%~6%取

值。

6.2.2 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及建造后进行建造碳排放分析，应按

按下式预算与核算：





n

i
iijzjz EFEC

1
, （6.2.2）

式中： jzC ——建筑建造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

ijzE , ——建筑建造阶段第 i种能源消耗量；

iEF——第 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计量单位），可

参考本标准附录 C选取。

6.2.3 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的能源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csfxjz EEE  （6.2.4）

式中： jzE ——建筑施工阶段总能源消耗量；

fxE ——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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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 ——措施项目总能源消耗量。

6.2.4 分部分项工程能源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n

i
ifxifxfx fQE

1
,, （6.2.5-1）





n

j
ijjjjifx ERTf

1
,, （6.2.5-2）

式中： ifxQ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个项目的工程量；

ifxf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个项目的能耗系数（kWh/工

程量计量单位）；

jiT , ——第 i个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

量（台班）；

jR ——第 i个项目第 j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kWh/台班），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D选取，当有

经验数据时，也可按经验数据确定；

ijjE , ——第 i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

耗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

（kWh）；

i——分部分项工程中项目序号；

j——施工机械序号。

6.2.5 措施项目的能耗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脚手架、模板及支架、垂直运输、建筑物超高等可计算工

程量的措施项目，能耗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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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csicscs fQE

1
,, （6.2.6-1）




 
n

j
jjiAics RTf

1
,, （6.2.6-2）

式中： icsQ , ——措施项目中第 i个项目的工程量；

icsf , ——措施项目中第 i个项目的能耗系数（kWh/工程量

计量单位）；

jiAT , ——第 i个措施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种施工机械台

班消耗量（台班）；

jR ——第 i个项目第 j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kWh/台班），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D选取，当有经

验数据时，也可按经验数据确定；

i——措施项目序号；

j——施工机械序号。

2 施工降排水应包括成井和使用两个阶段，其能源消耗应根

据项目降排水专项方案计算。

3 施工临时设施消耗的能源应根据施工企业编制的临时设施

布置方案和工期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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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阶段碳排放

7.1 一般要求

7.1.1 建筑运行阶段的主要碳排放单元过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设备系统的运行；

2 建筑材料、构件、部品、设备的维修与更替；

3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运行；

4 其他系统的运行；

5 建筑碳汇。

7.1.2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的时间边界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进行计算时，按建筑设计文件确定，当设计文件未明确时，

普通房屋建筑应按 50年计，其他建筑参照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确定。

2 进行核算时，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且正常运行一

年后进行，并应在建筑实际运行年限内按约定的核算期以一个完

整的日历年进行核算。

7.1.3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预算所需能耗数据宜采用能耗模拟法，

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全年能耗计算模型。

7.1.4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所需能耗数据宜通过能耗监测或

能耗统计进行计算。

7.2 概算、预算与核算

7.2.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应根据各系统不同类型能源、水资

源消耗量和不同类型能源、水资源的碳排放因子确定，建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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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总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yCCCCEFEC
n

i
pwhwriiM 







 

1
（7.2.1-1）

 



n

j
jijii EREE

1
,, （7.2.1-2）

式中： MC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kgCO2）；

iE ——第 i类能源年消耗量（单位/a）；

iEF——第 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

选取；

rC ——建筑使用制冷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a）；

wC ——建筑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a）；

whC ——建筑维修更替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a）；

jiE , ——第 j类系统的第 i类能源消耗量（单位/a）；

jiER , ——第 j类系统的第 i类能源消耗量中由可再生能

源系统提供的能源量（单位/a）；

i——建筑消耗终端能源类型，包括电力、燃气、石油、

市政热力等；

j——建筑用能系统类型，包括供暖空调、配电变压器、

照明、电梯、生活热水系统、炊事、插座用电等；

pC ——建筑绿地碳汇系统年减碳量（kgCO2/a）；

y ——建筑运行时间长度（a）。

7.2.2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进行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

分析，当不具备能耗模拟条件时，可采取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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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指标按下列公式进行概算：

1 居住建筑

zdD HEE  （7.2.2-1）

zqQ HEE  （7.2.2-2）

365
1000

2.3



 zz

W
HqE （7.2.2-3）

式中： DE ——建筑年综合电耗量（kWh/a）；

QE ——建筑年燃气消耗量（m3）；

WE ——建筑年生活用水量（t或 m3）；

dE ——建筑年综合电耗指标[kWh/（a·H）] ，可参考本标

准附录 E选取；

qE ——建筑年燃气消耗指标[m3/（a·H）] ，可参考本标准

附录 E选取；

zq ——居住建筑年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L/（人·d）]，依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进行选取；

zH ——户数（户）。

2 公共建筑





n

k
kEE

1
（7.2.2-4）

365
1000




 gg
w

mq
Q （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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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建筑年综合能耗（kgce/a）；

wQ ——建筑年生活用水量（t/a或 m3/a）；

kE ——第 k 类建筑单位建筑面积年综合能耗指标[kgce/

（m2·a）]，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E选取；

A——建筑面积（m2）；

gq ——公共建筑年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L/（人·d）]，依

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进行选取；

gm ——用水计算单位数（人数或床位）。

I 暖通空调系统

7.2.3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应包括冷源能耗、热源能耗、输配系统

及末端空气处理设备系统能耗等。

7.2.4 建筑碳排放预算宜采用动态负荷计算方法进行全年累计冷

热负荷计算，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规定。

7.2.5 建筑碳排放计算中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及构造做法应与设

计文件一致。

7.2.6 建筑碳排放预算中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时间、室内温度、

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及在室率、

新风量及新风机组运行时间、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等参数

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并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7.2.7 建筑物碳排放预算采用的冷热源及相关用能设备的性能参

数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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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建筑冷热源的能耗计算应计入负载、输送过程和末端的冷

热量损失等因素的影响。

7.2.9 输送系统的能耗计算应计入水泵与风机的效率、运行时长、

实际工作状态点的负载率、变频等因素的影响。

7.2.10 根据建筑全年累计冷热负荷计算暖通空调系统终端能耗

时，应根据下列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计算：

1 供冷、供暖系统类型；

2 冷源和热源的效率；

3 泵与风机的能耗；

4 末端类型；

5 系统控制策略；

6 系统运行内部冷热抵消情况；

7 暖通空调系统能量输送介质的影响；

8 冷热回收措施等。

7.2.11 暖通空调系统中由于制冷剂使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按按以下公式计算：

r
e

r
r GWP

y
mC  （7.2.11）

式中： rC ——建筑使用制冷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a）；

r——制冷剂类型；

rm ——设备的制冷剂充注量（kg/台）；

ey ——设备使用寿命（a）；

rGWP——制冷剂 r的全球变暖潜值，应按相关权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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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数据取值，当缺乏相关数据时，可参考本

标准附录 H进行选取。

II 生活热水系统

7.2.12 建筑物生活热水年耗热量的计算应根据建筑物的实际运

行情况，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0
)(

187.4 rlrr
rp

ttCqm
Q

 
 （7.2.12-1）

rpr QTQ  （7.2.12-2）

式中： rQ ——生活热水年耗热量（kWh/a）；

rpQ ——生活热水小时平均耗热量（kWh）；

T ——年生活热水使用小时数（h）；

m——用水计算单位数（人数或床位数）；

C ——热水供应的热损失系数；

rq ——热水用水定额（L/人），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确定；

r ——热水密度（kg/L）；

rt ——设计热水温度（℃）；

lt ——设计冷水温度（℃）。

7.2.13 建筑生活热水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且计算采用的生活

热水系统的热源效率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rw

s
r

r

rw

QQ

E





 （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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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wE ——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rQ ——生活热水年耗热量（kWh/a）；

sQ ——太阳能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热量（kWh/a）；

r ——生活热水输配效率，包括热水系统的输配能耗、管

道热损失、生活热水二次循环及储存的热损失（%）；

rw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

III 配电变压器、照明及电梯系统

7.2.14 配电变压器的电能损耗应根据设计文件按下式计算：











2

0
r

c
KTT S

SPtPE （7.2.14）

式中： TE ——变压器年有功电能损耗（kWh/a）；

0P ——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kW）；

KP ——变压器满载有功损耗（kW）；

Tt ——变压器全年投入运行小时数，当变压器全年投入运

行时，取 8760h；

cS ——变压器计算负荷（kVA）；

rS ——变压器定额容量（kVA）；

 ——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可按最大负荷的年利用小

时数及功率因数的关系曲线图查得。

7.2.15 建筑碳排放计算采用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同设计文件一

致，并应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7.2.16 照明系统能耗计算应将自然采光、控制方式和使用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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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计入。

7.2.17 照明系统无光电自动控制系统时，其能耗计算可按下式计

算：

1000

24
365

1 1
,,

 


 j

n

i
pjiiji

l

APtAP
E （7.2.17）

式中： lE ——照明系统年能耗（kWh/a）；

jiP, ——第 j日第 i个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iA——第 i个房间照明面积（m2）；

jit , ——第 j日第 i个房间照明时间（h）；

pP ——应急灯照明功率密度（W/m2）；

A——建筑面积（m2）。

7.2.18 垂直电梯系统的能耗应按下式计算，且计算中采用的速度、

额定载重量、特定能量消耗等参数应与设计文件或产品铭牌一致。

1000
6.3 tan sdbysa

e

tEWVtP
E


 （7.2.18）

式中： eE ——年电梯能耗（kWh/a）；

P——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at ——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h）；

V ——电梯速度（m/s）；

W——电梯额定载重量（kg）；

dbysE tan ——电梯待机时能耗（W）；

st ——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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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9 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系统的能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计

算参数应与设计文件或产品铭牌一致。

ancillarymaintotal EEE  （7.2.19-1）

loadspeedalowloadnostartautostopmain EEEEEE  （7.2.19-2）

ancillaryancillaryancillary tPE  （7.2.19-3）

stopstopstop tPE  （7.2.19-4）

startautostartautostartauto tPE  （7.2.19-5）

loadnoloadnoloadno tPE  （7.2.19-6）

当 0＞ 时，上行：







 




 1
tan0006003 



hgmNEload （7.2.19-7）

当 0＞ 时，下行：







 


 1

tan0006003 
 CFhgmNEload （7.2.19-8）

当 0 时：








0006003

LgmNEload （7.2.19-9）

式中： totalE ——包含辅助设备的设备总能量消耗（kWh）；

mainE ——除辅助设备以外的设备总能量消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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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llaryE ——辅助设备的设备总能量消耗（kWh）；

stopE ——停机状态的能量消耗（kWh）；

startautoE ——自动启动状态的能量消耗（kWh）；

speedalowE ——低速状态的能量消耗（kWh）；

loadnoE ——空载状态的能量消耗（kWh）；

loadE ——输送乘客时的能量消耗（kWh）；

ancillaryP ——辅助设备功率（kW）；

stopP ——停机状态功率（kW）；

startautoP ——自动启动状态功率（kW）；

speedalowP ——低速状态功率（kW）；

loadnoP ——空载状态功率（kW）；

ancillaryt ——辅助设备运行时间（h）；

stopt ——停机状态时间（h）；

startautot ——自动启动状态时间（h）；

speedalowt ——低速状态时间（h）；

loadnot ——空载状态时间（h）；

 ——梯级、踏板或胶带运动的最大水平夹角（度）；

N——乘客数量（人）；

m——乘客重量（kg）；

g——重力加速度（m/s2）；

h——提升高度，即上下楼层之间的垂直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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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状态摩擦系数；

——负载状态的效率；

CF——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下行方向对负载状态效率

的校正系数；

L——梳齿交叉线之间距离（m）。

IV 可再生能源系统

7.2.20 可再生能源系统应包括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光伏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

7.2.21 太阳能热水系统提供能量可按下式计算：

6.3
)1( cdLTc

as
JAQ  

，
（7.2.21）

式中： asQ ,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供能量（kWh）；

cA ——太阳集热器面积（m2）；

TJ ——太阳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MJ/m2）；

cd ——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

L ——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率（%）。

7.2.2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发电量可按下式计算：

K
E
PHE

S

AZ
nbinsiwdirsiyyi

n

i
zqiAipv 


,,,,,

1
,, 

（7.2.22）

式中： pvE ——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kWh/a）；

n——计算时段数，对于一个完整计算年，若按 1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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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计算，则为 8760；

AiH , ——计算时段水平面太阳总辐照量（kWh/m2）；

zqi , ——计算时段光伏方阵太阳辐照量倾角、方位角修正

系数；

yyi , ——计算时段光伏方阵太阳辐照量阴影遮挡损失修

正系数；

rsi , ——计算时段光伏组件表面太阳入射角损失修正系数；

wdi , ——计算时段光伏组件工作温度修正系数；

nsi , ——计算时段逆变器输入功率限制引起的发电量损失

修正系数，如果该时段逆变器没有功率限制，取

1；

nbi , ——计算时段太阳辐照条件下的逆变器输入功率对

应的转化效率；

SE ——标准条件下的辐照度（常数=1kWh/m2）；

AZP ——组件的安装容量（kWp）；

K——其他效率系数。包括光伏组件类型修正系数、光伏

发电系统可用率、光伏组件输出功率偏离峰值、组

串适配损失、光伏组件衰减、集电线路损耗、升压

变压器损耗、光伏组件表面污染、站用电率等修正

系数。

7.2.23 风力发电系统风力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0
5.0 3

0
WT

wRwt
KAVzCE   ）（ （7.2.23-1）

)ln()( 0zzKzC RR  （7.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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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DAw  （7.2.23-3）

3
05.0 V

APDEPF





（7.2.23-4）

8760

5.0
8760

1

3



 i

iV
APD


（7.2.23-5）

式中： wtE ——风力发电机组的年发电量（kWh）；

 ——空气密度，取 1.225kg/m3；

)(zCR ——依据高度计算的粗糙系数；

RK ——场地因子；

0z ——地表粗糙系数；

0V ——年可利用平均风速（m/s）；

wA ——风机叶片迎风面积（m2）；

D——风机叶片直径（m）；

EPF ——根据典型气象年数据中逐时风速计算出的因子；

APD ——年平均能量密度（W/m2）；

iV——逐时风速（m/s）；

WTK ——风力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

V 其他能源系统

7.2.24 其他能源系统是指除暖通空调系统、生活热水系统、配电

变压器、照明及电梯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外的建筑能耗系统，

应包括日常用水系统、炊事系统、插座用电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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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 水泵的能耗可按下式计算：

wp
wp

wp
wp t

W
E 


（7.2.25）

式中： wpE ——水泵年耗电量（kWh/a）；

wpW ——水泵电机功率（kW）；

wp ——水泵电机效率；

wpt ——水泵年运行时间（h/a）。

7.2.26 日常用水产生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www EFQC  （7.2.26）

式中： wC ——建筑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a）；

wQ ——建筑年生活用水量（t或 m3）；

wEF ——自来水的碳排放因子，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A选取。

7.2.27 炊事活动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


n

i
iiicscs EFNCVEC

1
, （7.2.27）

式中： csC ——建筑炊事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a）；

icsE , ——建筑炊事活动第 i种能源年消耗量（t/a或

104Nm3/a）；

iNCV ——第 i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值（GJ/t或 GJ/

104Nm3），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选取；

iEF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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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7.2.28 插座用电能耗可按下式计算：

1 按功率计算

id

n

i
idirirdq TPTPE ,

1
,,, 



（7.2.28-1）

2 按功率密度计算

  dqsdq THAPDE  （7.2.28-2）

式中： dqE ——插座年耗电量（kWh/a）；

irP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运行功率（kW）；

idP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待机功率（kW）；

irT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年运行时间（h/a）；

idT , ——第 i种电器设备的年待机时间（h/a）；

sPD ——单位面积或户数电器设备功率密度（kW/m2或

kW/户）；

 HA ——建筑面积或户数[m2（户）]；

dqT ——电器设备的年使用时间（h/a）。

VI 建筑维修更替

7.2.29 建筑维修更替产生的碳排放包括建筑使用、保养、修理、

更新等活动消耗的建材和能源产生的碳排放。

7.2.30 建筑维修更替活动消耗建材、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可参照本

标准其他章节相关条款进行概算、预算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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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1 建筑维修更替活动消耗的建材和能源数量应根据维修记

录、账单、台账等确定。

VII 建筑碳汇

7.2.32 建筑碳汇应按下列规则进行计算：

1 碳排放计算对象为建筑群时，计算边界应为规划建设用地

红线范围内绿化；

2 碳排放计算对象为单栋建筑时，计算边界应为仅针对在该

建筑中实施的绿化。

7.2.33 建筑碳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1 基于不同绿化类型种植面积

p

n

i
piip tCSC 

1
,g （7.2.33-1）

式中， pC ——建筑绿地碳汇系统年减碳量（kgCO2）；

ig
S , ——第 i种绿化类型种植面积（m2）；

piC ——第 i种绿化种植方式下的年固碳量[kgCO2/

（m2·a）]，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J选取；

pt ——光合作用时间（a）。

2 基于不同植物叶面积





n

i
piLiLp tvSC

1
,, （7.2.33-2）

式中， pC ——建筑绿地碳汇系统年减碳量（kgCO2）；

iLS , ——第 i种植物的叶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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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v , ——第 i种植物的单位叶面积净固碳速率[kgCO2/

（m2·a）]，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J选取。

pt ——光合作用时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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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拆除阶段碳排放

8.1 一般要求

8.1.1 建筑拆除阶段的主要碳排放单元过程应包括拆除机具的运

行和建筑垃圾的运输。

8.1.2 建筑拆除阶段碳排放计算的时间边界应从建筑物被拆除时

起，至建筑垃圾完成外运时止。

8.1.3 建筑物拆除后的垃圾外运产生的能源消耗量应按本标准第

5章的规定概算、预算与核算。

8.1.4 建筑拆除阶段产生的可再生建筑废料用于建材生产原料时，

可按本标准第 4.1.4条规定计算，拆除阶段不再重复扣除。

8.1.5 建筑拆除阶段的能源消耗量应根据能耗监测数据、能耗统

计数据、能源缴费清单确定，当无法获得或记录不全时，可根据

台班数据进行计算。

8.2 概算、预算与核算

8.2.1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设计进行拆除阶段碳排放分析，可

根据拆除阶段碳排放量与建造阶段碳排放量的比值，按下式进行

概算：

jzcc CC   （8.2.1）

式中： ccC ——拆除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 ——拆除阶段碳排放量与建造阶段碳排放量的比值（%），

当缺乏工程详细数据时，可按 8%~12%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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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C ——建造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8.2.2 建设项目实际拆除阶段的碳排放应按下式预算与核算：





n

i
iicccc EFEC

1
, （8.2.2）

式中： ccC ——建筑拆除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

iccE , ——建筑拆除阶段第 i种能源总用量（kWh或 kg）；

iEF ——第 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kWh 或 kgCO2/

kg），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选取。

8.2.3 建筑物人工拆除和机械拆除阶段的能源用量应按下列公式

预算与核算：





n

i
iccicccc fQE

1
,, （8.2.3-1）

ijj

n

j
jjiBicc ERTf ,

1
,, 


 （8.2.3-2）

式中： ccE ——建筑拆除阶段能源用量（kWh 或 kg）；

iccQ , ——第 i个拆除项目的工程量；

iccf , ——第 i个拆除项目每计量单位的能耗系数（kWh/工

程量计量单位或 kg/工程量计量单位）；

jiBT , ——第 i个拆除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种施工机械台

班消耗量；

jR ——第 i个项目第 j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ijjE , ——第 i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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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

（kWh）；

i——拆除工程中项目序号；

j——施工机械序号。

8.2.4 建筑物爆破拆除、静力破损拆除及机械整体性拆除的能源

消耗量应根据拆除专项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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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垃圾处置碳排放

9.1 一般要求

9.1.1 建筑垃圾处置阶段的主要碳排放单元过程应包括不可回收

建筑垃圾的处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垃圾处置过程中因计量、预处理等环节消耗的能源产

生的碳排放应计入；

2 建筑垃圾进行回填、堆填、填埋、焚烧后产生的碳排放可

不计入。

9.1.2 建筑垃圾应进行分类收集、计量和处理。

9.1.3 建筑垃圾处置方式应根据建筑垃圾不同特性进行选择，应

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

9.1.4 建筑垃圾总量应根据实际计量台账计取，当缺少实际计量

台账时，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

JGJ/T 498和《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进行估算。

9.1.5 建筑垃圾处置过程能源用量应优先选择直接计量获取的原

始数据，当无法获取原始数据时，可采用由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

二次数据或来自相似过程的替代数据。

9.2 概算、预算与核算

9.2.1 建筑垃圾处置的碳排放量可根据能源消耗总量按下式进行

计算：





n

i
iiCDWCDW EFEC

1
,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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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DWC ——建筑垃圾处置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

iCDWE , ——建筑垃圾处置过程第 i种能源总用量；

iEF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计量单位）。

9.2.2 建筑垃圾处置的碳排放量可根据建筑垃圾总处置量按下式

进行计算：





n

i
iCDWiCDWCDW FMC

1
,, （9.2.2）

式中： CDWC ——建筑垃圾处置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iCDWM , ——第 i类主要建筑垃圾的处置量；

iCDWF , ——第 i类建筑材料垃圾处置碳排放因子（kgCO2e/

计量单位），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K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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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化监测

10.0.1 当采用数字化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进行建筑碳排放计

量核算时，系统宜具备对建筑全生命周期或部分生命周期碳排放

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备份、处理、分析和发布等功能。

10.0.2 数字化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的监测范围宜覆盖建筑的

主要能源和资源消耗系统。

10.0.3 建筑碳排放数据计量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采用连续监测系统对数据进行在线连续监测，连续监测

系统的监测点位、方法、质控要求等应符合计量相关规定；

2 当条件不允许采用连续监测法时，可采用间歇测量法进行

测量，并应选取合理的时间间隔并对测量结果及时、完整、准确

地记录。

10.0.4 数据采集与传输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数据采集点的位置及点位数应能符合建筑碳排放监测平台

的计量及计算需求，必要时分类、分级、分项设置数据采集点；

2 监测数据应具备唯一标识，并记录对应的采集时间；

3 数据采集频率不宜低于 1次/小时，鼓励有条件的建筑提高

采集频率；

4 系统应具备稳定、可靠的数据传输机制，具备必要的数据

质量组件，识别并修正常见的数据错误；

5 系统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历史数据存储时间不应少于 5

年。

10.0.5 碳排放计算核心宜符合下列要求：



47

1 系统应内置或允许配置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可更新的能源

碳排放因子库。

2 系统应根据监测到的各类能源消耗量及对应的碳排放因子，

自动计算并生成碳排放量。

3 计算模型应透明，支持对计算过程和结果进行核查与验证。

10.0.6 数字化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宜具备数据看板、碳排分析、

报告生成、预警管理、数据对接等主要功能。

10.0.7 项目使用的计量表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用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的检定或校准状态；

2 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或校准，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

求时，应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确保数据处理过程的准确可靠；

3 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应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登记备

案，并向其制定的技术机构申请强制检定；

4 属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由具备开展计量检定、校准

资格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门实施检

定、校准；

5 对于无法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应采用比对、定期更换等可行、有效的措施确保其量值

准确可靠；

6 设置计量器具不应改变原有用能设备、材料的完整性或影

响原有用能设备的正常运行；

7 宜优先选用可通信连接的计量器具。

10.0.8 项目业主应建立健全自动监测仪表运行管理工作和质量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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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凭证和台账管理制度，

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且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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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报告

11.0.1 报告分为计算报告和核算报告，应包括基本信息、温室气

体排放量、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等。

11.0.2 报告中的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信息、项目（群）概况、编

制依据、计算或核算边界等。计算报告还应明确计算分析工具，

核算报告还应包括真实性声明。

11.0.3 报告中的报告信息应包括报告类型、主体单位、编制单位、

编制时间、编制目标等。核算报告还应包括主体单位和编制单位

联系人信息。

11.0.4 报告中的项目或项目群概况应包括项目或项目群的名称、

类型、规模、地址等。

11.0.5 报告中的编制依据应包括遵循的相关要求文件，数据来源

信息等。

11.0.6 报告中的计算或核算边界应包括时间边界、空间边界、系

统边界等。

11.0.7 核算报告中的真实性声明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真实性及法

律责任的阐述，并落款主体单位、编制单位名称及其法人。

11.0.8 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包括计算或核算边界范围内参

与计算或核算的各阶段所涉及的各项排放源产生的碳排放量。

11.0.9 报告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应包括类型、种类、数量、单位、

来源等。核算报告还应包括计量时间和证明材料。

11.0.10 报告中的排放因子数据应包括类型、种类、数值、单位、

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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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核算报告中的核算结果用于碳排放配额管理、碳排放权

交易和自愿减排交易等目的时应进行核证，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核证规则应符合国家及有关部门对于碳市场管理的相关规

定；

2 核证工作应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

3 核证工作应遵循独立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保密

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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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要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A.0.1 主要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A.0.1选取。

表 A.0.1 主要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普通硅酸盐水泥（市场平均） 735 kgCO2e/t

C30混凝土 295 kgCO2e/m3

C50混凝土 385 kgCO2e/m3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1190 kgCO2e/t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747 kgCO2e/t

天然石膏 32.8 kgCO2e/t

砂（f=1.6~3.0） 2.51 kgCO2e/t

碎石（d=10nm~30mm） 2.18 kgCO2e/t

页岩石 5.08 kgCO2e/t

黏土 2.69 kgCO2e/t

混凝土砖（240mm×115mm×90mm） 336 kgCO2e/m3

蒸压粉煤灰砖（240mm×115mm×53mm） 341 kgCO2e/m3

烧结粉煤灰砖（240mm×115mm×53mm，掺

入量为 50%）
134 kgCO2e/m3

页岩实心砖（240mm×115mm×53mm） 292 kgCO2e/m3

页岩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04 kgCO2e/m3

黏土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50 kgCO2e/m3

煤砰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0%

掺入量）
22.8 kgCO2e/m3

煤砰石空心砖（240mm× 115mm×3mm，90%

掺入量）
16.0 kgCO2e/m3

炼钢生铁 1700 kgCO2e/t

铸造生铁 2280 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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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炼钢用铁合金（市场平均） 9530 kgCO2e/ t

转炉碳钢 1990 kgCOze/t

电炉碳钢 3030 kgCQe/t

普通碳钢（市场平均） 2050 kgCO2e/ t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2310 kgCO2e/t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2365 kgCQ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方圆坯、管坯） 2340 kgCO2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重轨、普通型钢） 2380 kgCO2e/t

热轧碳钢中厚板 2400 kgCO2e/t

热轧碳钢 H钢 2350 kgCO2e/t

热轧碳钢宽带钢 2310 kgCO2e/t

热轧碳钢钢筋 2340 kgCO2e/t

热轧碳钢高线材 2375 kgCO2e/t

热轧碳钢棒材 2340 kgCO2e/t

螺旋埋弧焊管 2520 kgCO2e/t

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 2430 kgCO2ee/t

焊接直缝钢管 2530 kgCO2e/t

热轧碳钢无缝钢管 3150 kgCO2e/t

冷轧冷拔碳钢无缝钢管 3680 kgCO2e/t

碳钢热镀锌板卷 3110 kgCO2e/t

碳钢电镀锌板卷 3020 kgCO2e/t

碳钢电镀锡板卷 2870 kgCO2e/t

酸洗板卷 1730 kgCO2e/t

冷轧碳钢板卷 2530 kgCO2e/t

冷硬碳钢板卷 2410 kgCO2e/t

平板玻璃 1130 kgCO2e/t



53

续表 A.0.1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电解铝（全国平均电网电力） 20300 kgCO2e/t

铝板带 28500 kgCO2e/t

断桥铝合金

窗

100%原生铝型材 254 kgCO2e/m2

原生铝：再生铝=7：3 194 kgCO2e/m2

铝木复合窗
100%原生铝型材 147 kgCO2e/m2

原生铝：再生铝=7：3 122.5 kgCO2e/m2

铝塑共挤窗 129.5 kgCO2e/m2

塑钢窗 121 kgCO2e/m2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 3.72 kgCO2e/kg

聚乙烯管 3. 60 kgCO2e/kg

硬聚氯乙烯管 7.93 kgCO2e/kg

聚苯乙烯泡沫板 5020 kgCO2e/t

岩棉板 1980 kgCO2e/t

硬泡聚氨酯板 5220 kgCO2e/t

铝塑复合板 8.06 kgCO2e/m2

铜塑复合板 37.1 kgCO2e/m2

铜单板 218 kgCO2e/m2

普通聚苯乙烯 4620 kgCO2e/t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1990 kgCO2e/t

高密度聚乙烯 2620 kgCO2e/t

低密度聚乙烯 2810 kgCO2e/t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7300 kgCO2e/t

自来水 0.168 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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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主要运输方式能源消耗碳排放因子

表 B.0.1 混凝土的默认运输距离应为 40km，其他建材的默认运

输距离值应为 500km。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B.0.1

选取。

表 B.0.1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

运输方式类别 碳排放因子/［kgCO2e/（tkm）］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334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15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0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04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28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7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62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2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t） 0.07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46t） 0.057

电力机车运输 0.010

内燃机车运输 0.011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0.010

液货船运输（载重 2000t） 0.019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 2500t） 0.015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 200TEU）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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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主要能源排放因子

C.0.1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C.0.1选取。

表 C.0.1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

分类 燃料类型

单位热值含

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

单位热值 CO2

排放因子

（tCO2/TJ）

固体燃料

无烟煤 27.4 0.94 94.44
烟煤 26.1 0.93 89.00
褐煤 28.0 0.96 98.56
炼焦煤 25.4 0.98 91.27
型煤 33.6 0.90 110.88
焦炭 29.5 0.93 100.60

其他焦化产品 29.5 0.93 100.60

液体燃料

原油 20.1 0.98 72.23
燃料油 21.1 0.98 75.82
汽油 18.9 0.98 67.91
柴油 20.2 0.98 72.59

喷气煤油 19.5 0.98 70.07
一般煤油 19.6 0.98 70.43

NGL天然气凝液 17.2 0.98 61.81
LPG液化石油气 17.2 0.98 61.81

炼厂干气 18.2 0.98 65.40
石脑油 20.0 0.98 71.87
沥青 22.0 0.98 79.05
润滑油 20.0 0.98 71.87
石油焦 27.5 0.98 98.82

石化原料油 20.0 0.98 71.87
其他油品 20.0 0.98 71.87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3 0.99 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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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C.0.2选取。

表 C.0.2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

能源类型
缺省碳含量

（tC/TJ）

缺省

氧化

因子

有效 CO2排放因子

（tCO2/TJ）

缺省值
95%置信区间

较低 较高

城市废弃物（非生物量

比例）
25.0 1 91.7 73.3 121

工业废弃物 39.0 1 143.0 110.0 183.0
废油 20.0 1 73.3 72.2 74.4
泥炭 28.9 1 106.0 100.0 108.0

固体

生物

燃料

木材/木材废

弃物
30.5 1 112.0 95.0 132.0

亚硫酸盐液

体（黑液）
26.0 1 95.3 80.7 110.0

木炭 30.5 1 112.0 95.0 132.0
其他主要固

体生物燃料
27.3 1 100.0 84.7 117.0

液体

生物

燃料

生物汽油 19.3 1 70.8 59.8 84.3
生物柴油 19.3 1 70.8 59.8 84.3
其他液体生

物燃料
21.7 1 79.6 67.1 95.3

气体

生物

燃料

填埋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污泥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其他生物气

体
14.9 1 54.6 46.2 66.0

其他

非化

石燃

料

城市废弃物

（生物量比

例）

27.3 1 100.0 46.2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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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应按表 C.0.3选取。

表 C.0.3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GJ/t，GJ/104Nm3）

无烟煤 t 22.867
烟煤 t 23.076
褐煤 t 14.759

煤矸石 t 8.374
煤泥 t 12.545
焦炭 t 28.435

石油焦 t 32.500
原油 t 41.816

燃料油 t 41.816
汽油 t 43.070
煤油 t 43.070
柴油 t 42.652

其他石油制品 t 41.031
液化石油气 t 50.179
液化天然气 t 51.498
炼厂干气 t 45.998
天然气 104Nm3 389.310
焦炉煤气 104Nm3 173.540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0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0
其他煤气 104Nm3 5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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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表 D.0.1 挖掘机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选用。

表 D.0.1 挖掘机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履带式单斗液压挖掘机
斗容量
(m3)

0.2 — 20.21 —
2 0.4 — 26.90 —
3 0.6 — 33.68 —
4 0.8 — 33.68 —
5 1 — 63.00 —
6 1.25 — 78.24 —
7 1.6 — 81.77 —
8 1.8 — 83.12 —
9 履带式单斗挖掘机 长臂 — 96.00 —

10 自行式铲运机斗容量
斗容量
(m2) 6 — 51.53 —

11 挖掘装载机
斗容量
(m3) 0.3 — 36.42 —

D.0.2 桩工、钻机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2选用。

表 D.0.2 桩工、钻机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汽车式钻机
孔径

（mm）
1000 — 48.80 82.40

2
螺旋钻机

孔径

（mm）

400 — — 123.48
3 600 — — 181.27
4 800 — — 203.65

5 长螺旋钻机(压
灌型) CFG-26型 — — 528.00

6 履带式旋挖钻 250型 — 23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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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机7 280型 — 294.80 —

8 360型 — 382.16 —

9 粉喷桩机 — — 99.72
10 履带式螺杆桩机 — — 2958.40
11

锚杆冲孔钻机
钻机孔

径(mm)

150 — — 131.00
12 250 — — 514.80
13 300 — 69.72 —

14 潜水钻机
孔径
(mm) 1250 — — 183.66

15

回旋钻机
孔径
(mm)

800 — — 142.25
16 1000 — — 163.72
17 1500 — — 190.72
18 2000 — — 223.19
19 2500 — — 254.26
20 反循环钻机 60P45A — — 112.37

21 冲击成孔机
孔径
(mm) 1000 — — 40.00

22 钻孔咬合桩机 — 52.60 213.95
23

履带式柴油打

桩机

冲击质

量(t)

2.5 — 44.37 —

24 3.5 — 47.94 —

25 5 — 53.93 —

26 7 — 57.40 —

27 全回转钻机钻

孔直径 φ

钻孔直

径(mm) ≤2000mm — 352.51 —

28 履带式螺杆桩

机
2958.40

29
冲击成孔机

孔径
(mm)

700 — — 32.46
30 1000 — — 40.00
31

履带式柴油打

桩机

冲击质

量(t)

2.5 — 44.37 —
32 3.5 — 47.94 —
33 5 — 53.93 —
34 7 — 57.40 —

35 轨道式柴油打

桩机

冲击质

量(t) 0.8 — 9.00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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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36 走管式电动打

桩机

冲击质

量(t) 2.5 — 46.50 122.00

37 步履式电动打

桩机
功率
(kW) 60 — — 336.87

38

液压静力压桩

机
压力(kN)

900 — — 91.81
39 1200 — — 123.25
40 1600 — — 133.36
41 3000 — 85.25 —

42 4000 — 96.25 —

43 6000 — 109.25 —

44 8000 — 113.20 —

45 10000 — 125.70 —

46

振动沉拔桩机
激振力
(kN)

300 — 17.43 131.25
47 400 — 24.90 187.50
48 500 — 31.13 234.38
49 600 — 37.35 281.25
50 单重管旋喷钻机 — 39.00 —
51 双重管旋喷钻机 — 41.00 —
52 三重管旋喷机 — 43.00 —
53 水泥搅拌桩机 — — 311.40

54 三轴搅拌桩机
轴径
(mm) 850 — — 156.42

55 五轴搅拌桩机 — — 187.70
56 双头搅拌桩机 — — 130.35

57 袋装砂井机不

带门架
功率
(kW) 7.5 — — 92.00

58 袋装砂井机带

门架
功率
(kW) 20 — — 157.00

59 振冲器 — — 90.00
60

金刚钻
功率
(kW)

1.1 — — 2.96
61 1.45 — — 3.90
62 钻机 MD－80A — —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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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 混凝土及灰浆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3选用。

表 D.0.3 混凝土及灰浆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混凝土搅拌输

送车
搅动容量
(m3) 8 — 62.12 —

2 双锥反转出料

混凝土搅拌机
出料容量
(L) 500 — — 55.04

3 涡浆式混凝土

搅拌机
出料容量
(L) 500 — — 107.71

4 单卧轴式混凝

土搅拌机
出料容量
(L)

250 — — 47.10
5 350 — — 64.51
6

混凝土搅拌站
生产率
(m3/h)

15 — — 198.97
7 25 — — 268.74
8 45 — — 383.72
9 50 — — 434.11
10 60 — — 661.50
11

混凝土振捣器
平板式 — — 4.00

12 插入式 — — 4.00
13 钢筋笼专用插筋器 — — 60.00
14 三滚轴整平机 功率(kW) 75 — — 30.00
15

混凝土输送泵
输送量
(m3/h)

20 — — 176.00
16 30 — — 207.30
17 60 — — 347.80
18 80 — — 467.53
19 混凝土输送泵

车

输送量(m
³/h)

60 — 74.60 —
20 75 — 83.87 —

21 灰浆搅拌机
拌简容量
(L) 200 — — 8.61

22
灰浆输送泵

输送量
(m3/h)

250 — — 11.20
23 350 — — 13.80
24 400 — — 15.17

25 挤压式灰浆输

送泵
输送量
(m3/h) 3 — — 23.70

26 粉料混合喷涂泵 — — 9.56
27 电动灌浆机 — —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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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28 混凝土喷射机
生产率
(m3/h) 5 — — 15.400

29
稳定土拌合机 功率(kW) 105 — 59.41 —

30 230 — 62.15 —
31 稳定土厂拌设

备

50t/h 以内 — — 229.33
32 300t/h 以内 — — 687.99
33 泥浆拌合机 100 ~ 150L — — 10.00

34 干混砂浆罐式

撞拌机
公称储量
(L) 20000 — — 28.51

35 液压泵车 29.96 — —
36 全自动灰浆搅拌系统 — — 28.00
37 电动不锈钢搅拌桶 — — 9.60

D.0.4 铲土及水平运输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4选用。

表 D.0.4 铲土及水平运输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履带式推土机 功率(kW)

75 — 56.50 —
2 90 — 59.01 —
3 105 — 60.80 —
4 135 — 66.80 —
5

轮胎式装载机 斗容量(m3)

0.5 — 46.71 —
6 1 — 52.73 —
7 1.5 — 58.75 —
8 2 — 65.22 —
9 3 — 83.44 —
10 4.5 — 92.55 —
11

载重汽车 装载质量(t)

2.5 20.36 — —
12 4 25.48 — —
13 5 — 32.19 —
14 6 — 33.24 —
15 8 — 35.49 —
16 10 — 4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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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7 12 — 46.27 —
18 15 — 56.74 —
19 20 — 62.56 —
20

自卸汽车 装载质量(t)

2 17.27 — —
21 3.5 24.32 — —
22 4.5 30.53 — —
23 5 31.34 — —
24 8 — 40.93 —
25 10 — 43.19 —
26 12 — 46.59 —
27 15 — 52.93 —
28 20 — 60.40 —
29 机动翻斗车 装载质量(t) 1 — 6.03 —
30

平板拖车组 装载质量(t)

8 32.10 — —
31 10 40.32 — —
32 15 44.59 — —
33 20 — 45.39 —
34 25 — 48.88 —
35 30 — 52.37 —
36 40 — 57.37 —
37 50 — 62.38 —
38 60 — 69.66 —
39 80 — 89.50 —
40 100 — 105.90 —
41 轨道车 功率(kW) 210 — 115.50 —
42 平地机 功率(kW) 120 — 54.97 —
43 泥浆运输车 罐容量(L) 4000 — 35.49 —

D.0.5 起重及垂直运输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5选用。

表 D.0.5 起重及垂直运输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履带式起 提升质量

10 — 23.56 —
2 15 — 2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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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重机 (t)3 25 — 36.98 —
4 40 — 42.46 —
5 50 — 44.03 —
6 60 — 47.17 —
7 90 — 66.04 —
8 100 — 70.45 —
9 300 — 113.22 —
10

门式起重

机
提升质量

(t)

5 — — 52.85
11 10 — — 88.29
12 20 — — 207.10
13 30 — — 231.70
14 50 — — 340.00
15 75 — — 368.20
16

汽车式起

重机
提升质量

(t)

5 23.3 — —
17 8 — 28.43 —
18 10 — 29.42 —
19 12 — 30.55 —
20 16 — 35.85 —
21 20 — 38.41 —
22 25 — 40.73 —
23 32 — 44.00 —
24 40 — 48.52 —
25 50 — 51.92 —
26 60 — 56.42 —
27 75 — 62.49 —
28 80 — 64.38 —
29 100 — 75.47 —
30 110 — 79.04 —
31 120 — 81.40 —
32 125 — 97.21 —
33 250 — 115.00 —
34

自升式塔

式起重机

起重.力矩

(kN·m)

150 — — 118.00
35 600 — — 166.29
36 1000 — — 170.02
37 1500 — — 198.25
38 2000 — — 236.47
39 2500 — — 266.04
40 3000 — — 295.60
41 4000 — — 3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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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42
叉式起重

机
提升质量

(t)

3 26.46 — —
43 5 — 27.34 —
44 6 — 28.80 —
45 10 — 31.30 —

46 轨道式内

燃起重机
提升质量

(t) 16 — 32.00 —

47 卷扬机带

60m塔
牵引力 3－5（tH） — — 33.60

48

单笼施工

电梯
提升质量

(t)

1t提升高度
(m)75 — — 42.32

49 1t提升高度
(m)100 — — 45.66

50 1t提升高度
(m)130 — — 59.36

51
双笼施工

电梯
提升质量

(t)

2*1t提升高

度 (m)100 — — 81.86

52 2*1t提升高

度 (m)200 — — 159.94

54 电动单筒

快速卷扬

机

牵引力

（kN）

10 — — 32.90
55 30 — — 74.21
56 50 — — 93.27
57

电动单简

慢速卷扬

机

牵引力

（kN）

10 — — 28.76
58 30 — — 31.50
59 50 — — 33.60
60 80 — — 63.00
61 100 — — 73.00
62 150 — — 120.00
63 200 — — 167.60
64 300 — — 284.20

65
电动双简

快速卷扬

机

牵引力

（kN） 50 — — 126.00

66
单速电动

葫芦
提升质量

(t)

2 — — 18.90
67 3 — — 18.90
68 5 — — 19.80
69 双速电动

葫芦
提升质量

(t)
10 — — 52.85

70 20 — — 1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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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71 吊装机械（综合） — — 108.00

72 电动吊篮
提升质量

(t) 10 — — 20.11

73 少先吊
提升质量

(t) 1 — — 16.00

74 跨缆吊机 — — 462.49

75 轨道平板

吊车
提升质量

(t) 16 — 32 —

76 桥面吊机
40m

提升质量
(t) 200 — — 240.00

77 桅杆式起

重机
提升质量

(t)
5 — — 71.10

78 10 — — 108.80

D.0.6 机动工业车辆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6选用。

表 D.0.6 机动工业车辆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液压叉车 21.6 — —

D.0.7 压实及路面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7选用。

表 D.0.7 压实及路面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钢轮内燃

压路机
工作质量(t)

8 — 19.79 —
2 12 — 32.09 —
3

钢轮振动

压路机
工作质量(t)

8 — 31.85 —
4 10 — 45.43 —
5 12 — 59.00 —
6 15 — 86.30 —
7 18 — 10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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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8 双钢轮振

动压路机
工作质量(t)

12 — 59.00 —
9 15 — 86.30 —
10

轮胎压路

机
工作质量(t)

9 — — —
11 20 — 58.74 —
12 26 — 69.31 —

13 电动夯实

机

夯击能量

（N·m）
250 — — 16.60

14 夯实机
内燃夯足直径

（mm）
265 — 2.00 —

15 液压打夯机 — 60.00 —
16

强夯机械
夯击能量
(kN·m)

1000 — 30.75 —
17 2000 — 42.76 —
18 3000 — 55.27 —
19 4000 — 68.22 —
20 5000 — 81.44 —
21 6000 — 103.20 —
22 8000 — 130.44 —
23 10000 — 211.00 —
24 12000 — 245.00 —
25 15000 — 205.00 —
26 20000 — 255.00 —
27 30000 — 400.00 —

28 振动平板

夯
激振力(kN) 20 — — 18.20

29 手扶式振

动压实机
工作质量(t) 1 — 5.71 —

30 沥青熔化炉 XLL-0.5t — — 72.00
31 汽车式沥青喷洒机箱容量 4000L 31.230 — —
32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摊铺宽度 9m以内 — 68.32 —
33 稳定土摊铺机 9.5m3以内 — 129.28 —
34 沥青混凝土拌和设备产量 320t/h — 547.81 —
35 沥青同步碎石车 — 81.00 —
36 2.5 ~ 3.5m 稀浆封层机 — 55.30 —

37 混凝土切

缝机
功率(kW) 7.5 — — 31.55

38 刻纹机 — —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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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39 轮胎式路面铣刨机 — — 88.70
40 长轨料运输车 — — 37.97
41 长轨铺轨机 — 200.00 —
42 铺轨机组 — 84.00 —
43 铺轨龙门架 — — 180.00
44 铺轨龙门架 25m — — 180.00
45 配渣整形车 12000m/h — 140.00 —
46 线路铺渣机 — 168.38 —
47 起拔道捣固车 1100m/h — 165.50 —
48 液压捣固机 240 根/h — 15.50 —
49 液压起拔道机 15kW — 15.50 —

D.0.8 清洗筛选及装修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8选用。

表 D.0.8 清洗筛选及装修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幕墙注胶机 — — 16.00

2 偏心式震动筛生产率 12 ~ 16m
3
/h — — 28.60

D.0.9 钢筋和预应力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9选用。

表 D.0.9 钢筋和预应力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钢筋调直机 直径(mm) 14 — — 11.90

2 40 — — 11.90
3 钢筋切断机 直径(mm) 40 — — 32.10
4 钢筋弯曲机 直径(mm) 40 — — 12.80
5 钢筋镦头机 直径(mm) 5 — —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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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6 钢筋挤压连接机 直径(mm) 40 — — 70.50
7

预应力钢筋拉伸

机
拉伸力
(kN)

650 — — 17.25
8 900 — — 73.91
9 3000 — — 29.16
10

预应力拉伸机 YCW

100 — — 38.98
11 150 — — 73.91
12 250 — — 89.10
13 400 — — 110.87
14 钢绞线拉伸设备 — — 16.23

D.0.10 加工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0选用。

表 D.0.10 加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

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型钢矫

正机
厚度×宽度
(mm) 60*800 — — 64.20

2
多辊板

料校平

机

厚度×宽度
(mm) 16*2000 — — 120..60

3 板料校

平机
厚度×宽度
(mm) 2500 — — 129.40

4

剪板机
厚度×宽度
(mm)

13*2500 — — 51.30
5 13*3000 — — 51.89
6 20*2500 — — 57.37
7 20*4000 — — 93.40
8 40*3100 — — 104.80

9
卷板机

厚度×宽度
(mm) 20*2000 — — 32.41

10 厚度×宽度
(mm) 20*2500 — — 64.10

11 台式钻

床
钻孔直径(mm) 16 — —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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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

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2
立式钻

床
钻孔直径(mm)

25 — — 4.03
13 35 — — 6.45
14 50 — — 9.95
15

摇臂钻

床
钻孔直径(mm)

25 — — 4.67
16 50 — — 9.87
17 63 — — 17.07
18 钢轨钻孔机 — — 13.29
19

开孔机 开孔直径

≤114 — — 7.20
20 200 — — 14.60
21 400 — — 18.72
22 600 — — 19.24
23 金刚石钻孔机 — — 96.27
24 金刚石工程钻孔机 QZ －230A 22.80

25 普通车

床

工件直径×长

度（mm）
630*2000 — — 30.17

26 钻头磨床 — — 10.30

27 立式铣

床

台宽×台长

（mm）
350*1250 — — 24.75

28 锥形双头台式打孔机 — — 5.24
29 木工多用机床 — — 9.60

30 牛头刨

床
刨削长度（mm） 650 — — 13.84

31
刨边机 加工长度(mm) 9000 — — 75.90

32 12000 — — 75.90

33 龙门刨

床

刨削宽度×长

度 (mm) 1000*3000 27.90

34 抛丸除

锈机
直径(mm) 500 — — 38.74

35 喷砂除

锈机
能力(m3/min) 3 — — 28.41

36
管子切

断机
管径(mm)

60 — — 4.80
37 150 — — 12.90
38 250 — — 22.50
39 325 — — 32.11
40 型钢剪 剪断宽度(mm) 500 — — 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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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

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断机

41 联合冲

剪机
板厚（mm） 16 — — 13.00

42 抛光机 — — 4.70

43 台式砂

轮机
砂轮直径(mm) 250 — — 4.70

44 手提砂

轮机
砂轮直径(mm) 150 — — 4.35

45 管子套

丝机
直径(mm) 159 — — 3.06

46
管子切

断套丝

机

直径(mm) 159 — — 13.36

47
管子切

断套丝

机

管径(mm) 159 — — 13.36

48 螺纹套

丝机
直径(mm) 39 — — 24.50

49 电动弯

管机
管径(mm) 108 — — 32.10

50 液压弯

管机
管径(mm) 60 — — 27.00

51 中频煨

弯机
功率（kW） 160 38.44

52 折方机
厚度×宽度
(mm) 4*2000 12.80

53 电动扭力扳手 — — 7.50
54 开槽机 — — 45.00
55 锯轨机 — — 53.20
56 轨道打磨列车 — 50.00 —
57 直螺纹车丝机 — — 37.50

58 螺纹车

丝机
直径(mm) 45 — — 24.50

59 电动修钎机 — — 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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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

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60 主缆压紧机 — — 71.40
61 主缆缠丝机 — — 323.75

D.0.11 木工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1选用。

表 D.0.11 木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木工圆锯机 直径(mm) 500 — — 24.00

2 600 — — 33.20
3

木工平刨床 创削宽度(mm) 300 — — 8.60
4 500 — — 12.90

5 木工单面压

刨床
刨削宽度(mm) 600 — — 28.60

6 木工双面压

刨床
刨削宽度(mm) 600 — — 44.00

7 木工三面压

刨床
刨削宽度(mm) 400 — — 52.40

8 木工裁口机 宽度(mm) 400 — — 36.00

9 木工打眼机
机榫槽宽度
(mm) 16 — — 4.70

10 木工裁口机 宽度(mm) 400 — — 36.00
11 裁板机 宽度(mm) 1300 — — 51.30

D.0.12 切割及打磨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2选用。

表 D.0.12 切割及打磨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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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砂轮切割机
砂轮直径
(mm)

250 — — 12.50
2 350 — — 22.60
3 400 — — 41.00
4 500 — — 45.01
5 内切割机 — — 13.03

6 石料切割机 功率(kW) 5.5kW以

内
— — 13.00

7 自动仿形切

割机
厚度(mm) 60 — — 59.35

8 半自动切割

机
厚度(mm) 100 — — 98.00

9 相贯线切割机 — — 76.80

10 等离子切割

机
电流(A) 400 — — 193.60

11 金刚石吸尘磨光机 — — 18.51
12 磨光机 — — 12.80
13 角向磨光机 — — 4.35

14 平面水磨石

机
功率(kW) 3 — — 14.00

15 电动打磨机 — — 9.43
16 电动绳锯机 — — 96.27

表 D.0.13 焊接机械的台班的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3选用。

表 D.0.13 焊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交流电弧焊机
容量(kV▪
A)

21 — — 60.27
2 30 — — 87.20
3 32 — — 96.53
4 40 — — 132.23
5 42 — — 1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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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6 50 — — 156.45
7

直流电弧焊机
容量(kV▪
A)

10 — — 36.20
8 14 — — 50.14
9 20 — — 72.46
10 32 — — 93.60
11 40 — — 96.94
12 氩弧焊机 电流(A) 500 — — 70.70
13 自动埋弧焊机 电流(A) 1200 — — 191.10
14

点焊机
容量(kV▪
A)

50 — — 103.22
15 75 — — 154.63

16 对焊机
容量(kV▪
A) 75 — — 122.00

17 电渣焊机 电流(A) 1000 — — 147.00
18

热熔对接焊机
直径
(mm)

63 — — 15.60
19 160 — — 19.20
20 250 — — 25.80
21 2400 — — 54.60
22 630 — — 63.00
23 800 — — 147.00

24 热熔焊接机
直径
(mm) 1000 — — 172.80

25 自动热空气焊接机 — — 60.27
26 电焊机（综合） — — 62.00
27 长轨压接焊作业线 — — 1915.00
28 钢轨接续线电弧钎焊机组 — 2.45 —
29 热合机 — — 10.56
30 移动式焊轨车组 — 16.88 —
31 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机
电流(A)

250 — — 24.50
32 500 — — 54.26
33 光焊机 — — 8.16
34 电熔管件熔接机 — — 6.20
35 电弧栓钉焊机 — — 62.00

D.0.14 冷却及热处理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4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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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14 冷却及热处理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电焊条烘干

箱
容量 (cm)

45*35*45 — — 6.70
2 55*45*55 — — 10.00
3 60*50*75 — — 13.90
4 恒温箱 — — 13.90
5 组合烘箱 — — 136.10
6 冷冻机组 功率(kW) 136 — — 870.40

D.0.15 无损探伤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5选用。

表 D.0.15 无损探伤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超声波探伤仪 — — 53.60
2

洒水车罐容量 容量（L） 8000 33.21 — —
3 10000 33.46 — —
4 路面清扫机 32.19 —

D.0.16 破碎及凿岩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6选用。

表 D.0.16 破碎及凿岩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履带式液压岩石破碎机 — 105.00 —
2

电动装岩机 斗容量(m3) 0.2 — — 62.30
3 0.4 — — 105.32
4 液压劈裂机 FL80A — — 17.16
5 工程地质液压钻机 — 3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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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7 钻探及地下工程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7选用。

表 D.0.17 钻探及地下工程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工程地质液压钻

机
XU-100 — — 15.40

2
液压钻机 1

G2A — 15.40 —

3 STE－1 — 12.80 —

4
液压钻机 2

φ89 ~ 250 — — 177.60

5 φ500 以内 — — 177.60

6 水平钻机 φ100 以内 — — 85.01

7
水钻机

φ32mm — — 4.00

8 φ160mm — — 14.28

9

水平定向钻机

30t 以下 8.00 — —

10 80t 以下 15.00 — —

11 80t 以上 18.00 — —

12 地质钻机 150 型 — 30.80 —

13 磁力电钻 — — 7.10

14 履带式绳索抓斗

成槽机
550A-50MHL-630 — 110.64 —

15 履带式液压抓成

槽斗机
SG60 — 125.00 —

16
人工挖土法顶管

设备

管径(mm) 1200 — — 149.86

17 管径(mm) 1650 — — 200.26

18 管径(mm) 2000 — — 250.66
19

刀盘式泥水平衡

顶管掘进机

（掘岩）管

径(mm)

1000 — — 198.28
20 1200 — — 335.49
21 1350 — — 438.40
22 1500 — — 541.31
23 1650 — — 644.21



77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24 1800 — — 747.12
25 2000 — — 884.33
26 2200 — — 940.27
27 2400 — — 996.21
28

刀盘式土压平衡

顶管掘进机
管径(mm)

1650 — — 193.26
29 1800 — — 224.14
30 2000 — — 265.30
31 2200 — — 282.08
32 2400 — — 298.86
33

刀盘式泥水平衡

顶管掘进机

（掘岩）管

径(mm)

2600 — — 1052.15
34 2800 — — 2157.95
35 3000 — — 2784.86
36

刀盘式泥水平衡

顶管掘进机

（土质）管

径(mm)

600 — — 82.12
37 800 — — 106.76
38 1000 — — 138.80
39 1200 — — 234.84
40 1350 — — 306.88
41 1500 — — 378.92
42 1650 — — 450.95
43 1800 — — 522.98
44 2000 — — 619.03
45 2200 — — 658.19
46 2400 — — 697.35
47 2600 — — 736.51
48 挤压法顶管设备 管径(mm) — — 149.86

49 泥浆制作循环设备 — — 503.90

50 泥浆系统 — — 57.62

51 泥浆分离器（ 150 型双循环） — — 120.00

52 泥浆搅拌机（立式 JBQ22） — — 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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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53 锁口管顶升机 — — 64.00

54 模板台车 — — 80.00

55 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浇捣架 — — 126.00

56 超声波测壁机 — — 36.85

D.0.18 园林和高空作业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8选用。

表 D.0.18 园林和高空作业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平台作业升降

车
提升高度
(m) 20 — 48.25 —

2 高架车 高度 (m) 9 — 20.50 —
3 电气化安装作业车 — 115.00 —
4 电气化架线作业车 — 115.00 —
5 电气化立杆作业车 — 62.00 —
6 电气化钻孔作业车 — 43.74 —
7 电气实验车 28.00 — —
8 电气综合试验车 28.00 — —
9 限界检测车 — — 10.00
10 起重铁驳船 350t — 116.00 —
11

内燃拖轮 功率(kW)

44 — 32.69 —
12 88 — 65.37 —
13 147 — 100.80 —
14 221 — 151.55 —
15 294 — 201.60 —
16 368 — 250.00 —
17 机动艇 功率(kW) 198 — 160.00 —

D.0.19 动力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19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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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19 动力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电动空气压缩

机
排气量
(m²/min)

0.3 — — 16.10
2 0.6 — — 24.20
3 1 — — 40.30
4 3 — — 107.50
5 6 — — 215.00
6 9 — — 350.00
7 10 — — 403.20
8 20 — — 524.62
9 40 — — 628.74
10

内燃空气压缩

机
排气量
(m2/min)

3 — 25.6 —
11 9 — 51.5 —
12 12 — 65.1 —
13 箱涵顶进设备≤1000t — — 33.00
14

柴油发电机组 功率(kW)
30 — 48.3 —

15 40 — 65.6 —
16 50 — 71.9 —
17

汽油发电机组 功率(kW)

1.5 2.5 — —
18 2 3 — —
19 3 4 — —
20 10 18.7 — —
21 硅整流充电机 90A/190V — — 75.00

22 液压机压力
1000kN 压力 （kN） 1000 — — 103.30

23 动力稳定车 — 238 —
24 内燃机车（一班制） — 297 —

D.0.20 泵类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20选用。

表 D.0.20 泵类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电动单级 出口直径 50 — —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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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离心清水

泵

(mm)2 100 — — 52.00
3 150 — — 57.00
4 200 — — 95.00
5 250 — — 155.00
6

电动多级

离心清水

泵

出口直径
(mm)

50 — — 46.00

7
100扬程

(m)120以
下

— — 180.40

8
100扬程

(m)120 以

上

— — 260.90

9
150扬程

(m) 180以
下

— — 302.60

10
150扬程

(m)180 以

上

— — 312.76

11
200扬程

(m)280以
下

— — 354.78

12
潜水泵

出口直径
(mm)

50 — — 20.00
13 100 — — 25.00
14 150 — — 50.00
15

污水泵
出口直径
(mm)

70 — — 89.70
16 100 — — 125.00
17 150 — — 228.00
18

高压油泵 压力(MPa) 50 — — 133.72
19 80 — — 213.95
20

泥浆泵
出口直径
(mm)

50 — — 40.90
21 100 — — 234.60

22 超高压注

浆泵
XPB－90C90kW — — 262.00

23 双液压注浆泵 — — 31.26
24 液压注浆泵 — — 15.63
25

试压泵 压力(MPa) 3 — — 10.87
26 25 — —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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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27 30 — — 15.66
28 60 — — 17.32
29 80 — — 18.36

30 射流井点

泵

最大抽吸

深度(m) 9.5 — — 53.85

31 油泵车 39.960 — —
32 盾构同步压浆泵 D2.1m×7m — — 52.10
33

真空泵
抽气速度
(m³/h)

204 — — 53.80
34 660 — — 122.90

35 渣浆泵卧式，扬程 50m，流量

100m3/h，功率 37kW — — 236.80

36 盐水泵
出口直径
(mm) 125 — — 45.00

D.0.21 其他工程机械的台班能源用量可按表 D.0.21选用。

表 D.0.21 其他工程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

轴流通风

机
功率(kW)

7.5 — — 40.30
2 30 — — 161.30
3 100 — — 537.60
4 150 — — 546.76
5 220 — — 557.21
6 手动液压钳(包括钳口) — — —
7

电锤、 功率(kW)

1.1 — — 2.08
8 2 — — 6.00
9 520 — — 1.40
10 830 — — 2.32
11 聚氨脂发泡机 — — 56.00
12 吹风机 能力(m3/min) 4 — — 6.98
13 鼓风机 能力(m3/min) 18 — — 16.72
14 小鼓风机 能力(m3/min) — —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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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92#

柴油

0#
电

kg kg kWh

15
冲击钻机

JK8 型 — — 281.60
16 JK10 — — 384.00
17 聚氨酯发泡机 — — 56.00
18 连续梁桥顶推设备 — — 35.70
19 检测车 — — 10.00
20 轨旁动态检测车 — — 10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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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民用建筑物能耗指标

E.0.1 居住建筑能耗指标限值可按表 E.0.1选取。

表 E.0.1 居住建筑能耗指标限值

气候分区
综合电耗指标约束值

[kWh/（a·H）]

燃气消耗指标约束值

[m
3
/（a·H）]

夏热冬冷地区 3100 240

夏热冬暖地区 2800 160

温和地区 2200 150

E.0.2~E.0.9 公共机构建筑能耗指标限值可按表 E.0.2~E.0.9选取。

表 E.0.2 党政机关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地域位

置

公共机

构类型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区直机

关
10.7 5.1 3.4 407.3 218.8 104.4

桂南地

区

市级机

关
9.8 4.8 2.7 331.4 170.4 91.3

县级机

关及以

下

8.1 3.7 1.6 188.3 91.3 50.3

政务中

心
14.5 7.9 3.5 301.7 141.8 90.5

桂北地

区

市级机

关
9.5 4.5 2.6 308.7 154.6 62.8

县级机

关及以
7.8 3.3 1.5 174.7 82.0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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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政务中

心
13.9 7.5 3.0 290.1 130.5 69.9

表 E.0.3 政法机关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公共机

构类型

地域位

置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公安机

关

桂南地

区
9.8 6.8 3.6 483.2 298.3 175.8

桂北地

区
9.4 6.2 3.4 470.8 271.3 168.9

法院

桂南地

区
8.6 5.1 2.4 372.1 266.2 135.6

桂北地

区
8.3 4.8 2.2 360.8 240.9 121.6

检察院

桂南地

区
8.5 4.8 2.3 384.8 308.1 199.3

桂北地

区
8.4 4.3 2.2 356.8 298.1 189.7

戒毒所 全区 7.5 4.6 3.5 150.1 90.6 31.4

监狱 全区 8.0 5.2 2.1 203.2 134.2 81.4

表 E.0.4 教育类机构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地域位

置

公共机

构类型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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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南地

区

高等教

育
4.5 2.8 1.9 93.3 75.7 39.2

中等教

育
3.5 2.4 1.6 44.6 18.9 9.4

初等教

育
2.4 1.3 0.9 21.4 13.3 7.6

学前教

育
3.6 2.5 1.3 48.6 28.0 16.8

其他教

育
3.2 1.9 1.1 75.3 49.6 19.7

桂北地

区

高等教

育
4.1 2.2 1.6 89.9 59.2 33.8

中等教

育
3.3 1.8 1.2 35.0 16.5 9.1

初等教

育
2.3 1.1 0.8 20.5 12.3 6.1

学前教

育
3.8 2.1 1.2 44.7 26.0 14.6

其他教

育
3.1 1.8 0.9 70.3 45.5 18.9

表 E.0.5 卫生医疗类机构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地域位

置

公共机

构类型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全区

科研防

疫类机

构

10.9 6.5 2.7 544.2 321.4 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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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
中心血

站
22.6 16.1 9.5 563.8 471.6 279.1

桂南地

区

一级医

院
8.6 4.8 2.3 192.9 87.7 34.0

二级医

院
13.1 7.7 5.0 280.8 188.7 110.1

三级医

院
19.5 14.3 8.3 394.4 247.9 159.4

其他 7.1 4.3 1.9 171.1 51.0 17.9

桂北地

区

一级医

院
8.3 4.2 2.2 176.7 80.9 21.0

二级医

院
13.0 6.9 4.2 260.7 173.0 106.2

三级医

院
18.6 13.8 6.8 349.5 237.2 141.2

其他 6.6 3.9 1.5 169.7 49.3 12.1

表 E.0.6 场馆类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地域位

置

公共机

构类型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桂南地

区

文化场

馆
4.4 2.3 0.9 107.4 53.2 26.2

科技场

馆
7.0 2.8 1.6 136.0 67.2 30.1

体育场

馆
5.7 2.5 1.0 105.6 38.7 21.6

艺术场 5.3 2.4 1.0 160.3 67.7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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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桂北地

区

文化场

馆
4.2 1.9 0.8 101.0 41.8 22.7

科技场

馆
6.5 2.6 1.4 124.4 61.5 29.6

体育场

馆
5.1 2.4 0.9 102.9 34.7 19.1

艺术场

馆
4.6 2.1 0.9 126.1 53.9 23.6

表 E.0.7 其他类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公共机

构类型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科技类 7.2 3.0 1.5 142.9 75.8 30.6

体育类 6.1 3.8 2.5 110.5 75.8 57.6

文化类 5.8 2.3 0.8 122.7 60.1 23.4

检验类 11.5 6.2 3.0 870.6 561.6 171.5

其他 8.5 3.2 0.9 188.7 112.7 59.2

表 E.0.8 团体组织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公共机

构类型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
2
·a）]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a）]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团体组

织
8.1 4.4 2.3 115.3 62.0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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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0.9 数据中心机房能耗定额指标及等级值

数据中心机房定额指标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电能使用效率 PUE 2.0 1.6 1.3

E.0.10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限值可按表 E.0.10选取。

表 E.0.10 公共建筑能耗指标限值

建筑类

型
类型

单位建筑年综

合能耗[kgce/

（m
2
·a）]

备注

国家机

关办公

建筑

建筑面积≥

3000m
2

11

建筑面积＜

3000m
2

9

商务办

公建筑

建筑面积≥

10000m
2

13
建筑面积小于 10000m

2
且配置了

中央空调系统的商务办公建筑单

位建筑年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1.30

建筑面积＜

10000m
2

9

旅馆饭

店建筑

五星 25

四星 21

三星 19

二星及以下 13

商场建

筑

建筑面积≥

10000m
2

27 建筑面积小于 10000m2且配置了

中央空调系统的商场建筑单位建

筑年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1.25
建筑面积＜

10000m
2

13

医疗卫

生建筑

三级 30

二级及以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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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

筑

建筑面积≥

10000m
2

10 建筑面积小于 10000m2且配置了

中央空调系统的文化建筑单位建

筑年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1.74
建筑面积＜

10000m
2

6

普通高

校建筑

教学楼 4

办公楼 5

图书馆 4

宿舍楼 4



90

附录 F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广西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应按表 F.0.1进行选取。

表 F.0.1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市/区/自治州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百色

台站名称及编号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百色

59431 59046 57957 59265 59644 59211

台站信

息

北纬 22°49′ 24°21′ 25°19′ 23°29′ 21°27′ 23°54′

东经 108°21′ 109°24′ 110°18′ 111°18′ 109°08′ 106°36′

海拔（m） 73.1 96.8 164.4 114.8 12.8 173.5

统计年份 1971~2000 1971~2000 1971~2000 1971~2000 1971~2000 1971~2000

年平均温度（℃） 21.8 20.7 18.9 21.1 22.8 22.0

室外计

算温、

湿度

供暖室外计算温度（℃） 7.6 5.1 3.0 6.0 8.2 8.8

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12.9 10.4 7.9 11.9 14.5 13.4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温度（℃） 5.7 3 1.1 3.6 6.2 7.1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78 75 74 76 79 76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34.5 34.8 34.2 34.8 33.1 36.1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 27.9 27.5 27.3 27.9 28.2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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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1
市/区/自治州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百色

室外计

算温、

湿度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31.8 32.4 31.7 32.5 30.9 32.7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68 65 65 65 74 65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 30.7 31.4 30.4 30.5 30.6 31.3

风向、

风速及

频率

夏季室外平均风速（m/s） 1.5 1.6 1.6 1.2 3 1.3

夏季最多风向 C\S C\SSW C\NE C\ESE SSW C\SSE

夏季最多风向的频率（%） 31\10 34\15 32\16 32\10 14 36\8

夏季室外最多风向的平均风速（m/s） 2.6 2.8 2.6 1.5 3.1 2.5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m/s） 1.2 1.5 3.2 1.4 3.8 1.2

冬季最多风向 C\ E C\N NE C\NE NNE C\S

冬季最多风向的频率（%） 43\12 37\19 48 24\16 37 43\9

冬季室外最多风向的平均风速（m/s） 1.9 2.7 4.4 2.1 5.0 2.2

年最多风向 C\E C\N NE C\ENE NNE C\SSE

年最多风向的频率（%） 3\10 36\12 35 27\13 21 39\8

冬季日照百分率（%） 25 24 24 31 34 29

最大冻土深度（cm）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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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1
市/区/自治州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百色

大气压

力

冬季室外大气压力（hPa） 1011.0 1009.9 1003.0 1006.9 1017.3 998.8

夏季室外大气压力（hPa） 995.5 993.2 986.1 991.6 1002.5 983.6

设计计

算用供

暖期天

数及其

平均温

度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 0 0 0 0 0 0

日平均温度≤+5℃的起止日期 — — — — — —

平均温度≤+5℃期间内的平均温度（℃） — — — — — —

日平均温度≤+8℃的天数 0 0 28 0 0 0

日平均温度≤+8℃的起止日期 — — 01.10~02.06 — — —

平均温度≤+8℃期间内的平均温度（℃） — — 7.5 — — —

极端最高气温（℃） 39.0 39.1 38.5 39.7 37.1 42.2

极端最低气温（℃） -1.9 -1.3 -3.6 -1.5 2.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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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1
市/区/自治州 钦州 玉林 防城港 河池 来宾 贺州 崇左

台站名称及编号
钦州 玉林 东兴 河池 来宾 贺州 龙州

59632 59453 59626 59023 59242 59065 59417

台站信

息

北纬 21°57′ 22°39′ 21°32′ 24°42′ 23°45′ 24°25′ 22°20′

东经 108°37′ 110°10′ 107°58′ 108°03′ 109°14′ 111°32′ 106°51′

海拔（m） 4.5 81.8 22.1 211 84.9 108.8 128.8

统计年份
1971~200

0

1971~200

0

1971~200

0

1971~200

0

1971~200

0

1971~200

0

1971~200

0

年平均温度（℃） 22.2 21.8 22.6 20.5 20.8 19.9 22.2

室外计

算温、

湿度

供暖室外计算温度（℃） 7.9 7.1 10.5 6.3 5.5 4.0 9.0

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13.6 13.1 15.1 10.9 10.8 9.3 14.0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温度（℃） 5.8 5.1 8.6 4.3 3.6 1.9 7.3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77 79 81 75 75 78 79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33.6 34.0 33.5 34.6 34.6 35.0 35.0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 28.3 27.8 28.5 27.1 27.7 27.5 28.1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31.1 31.7 30.9 31.7 32.2 32.6 32.1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75 68 77 66 66 6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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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1
市/区/自治州 钦州 玉林 防城港 河池 来宾 贺州 崇左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 30.3 30.3 29.9 30.7 30.8 30.8 30.9

风向、

风速及

频率

夏季室外平均风速（m/s） 2.4 1.4 2.1 1.2 1.8 1.7 1.0

夏季最多风向 SSW C\SSE C\SSW C\ESE C\SSW C\ESE C\ESE

夏季最多风向的频率（%） 20 30\11 24\11 39\26 30\13 22\19 48\6

夏季室外最多风向的平均风速（m/s） 3.1 1.7 3.3 2.0 2.8 2.3 2.0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m/s） 2.7 1.7 1.7 1.1 2.4 1.5 1.2

冬季最多风向 NNE C\N C\ENE C\ESE NE C\NW C\ESE

冬季最多风向的频率（%） 33 30\21 24\15 43\16 25 31\21 41\16

冬季室外最多风向的平均风速（m/s） 3.5 3.2 2.0 1.9 3.3 2.3 2.2

年最多风向 NNE C\N C\ENE C\ESE C\NE C\NW C\ESE

年最多风向的频率（%） 20 31\12 24\10 43\20 27\17 28\12 46\10

冬季日照百分率（%） 27 29 24 21 25 26 24

最大冻土深度（cm） — — — — — — —

大气压

力

冬季室外大气压力（hPa） 1019.0 1009.9 1016.2 995.9 1010.8 1009.0 1004.0

夏季室外大气压力（hPa） 1003.5 995.0 1001.4 980.1 994.4 992.4 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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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1
市/区/自治州 钦州 玉林 防城港 河池 来宾 贺州 崇左

设计计

算用供

暖期天

数及其

平均温

度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 0 0 0 0 0 0 0

日平均温度≤+5℃的起止日期 — — — — — — —

平均温度≤+5℃期间内的平均温度（℃） — — — — — — —

日平均温度≤+8℃的天数 0 0 0 0 0 0 0

日平均温度≤+8℃的起止日期 — — — — — — —

平均温度≤+8℃期间内的平均温度（℃） — — — — — — —

极端最高气温（℃） 37.5 38.4 38.1 39.4 39.6 39.5 39.9

极端最低气温（℃） 2.0 0.8 3.3 0.0 -1.6 -3.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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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建筑物运行特征参数

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间、室内温度、照面功率

密度值及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及在室率、人员新

风量及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应符合

表 G.0.1~G.0.13的规定。

表 G.0.1 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的日运行时间

类别 系统工作时间

办公建筑
工作日 7:00-18:00

节假日 ——

旅馆建筑 全年 1:00-24:00

商业建筑 全年 8:00-21:00

医疗建筑：门诊楼 全年 8:00-21:00

医疗建筑：住院部 全年 1:00-24:00

学校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7:00-18:00

节假日 ——

居住建筑 全年 1: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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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2 供暖空调区室内温度（℃）

时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

日

空调 - - - - - - 28 26 26 26 26 26

供暖 5 5 5 5 5 12 18 20 20 20 20 20

节假

日

空调 - - - - - - - - - - - -

供暖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旅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供暖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空调 - - - - - - - 28 26 26 26 26

供暖 5 5 5 5 5 5 12 16 18 18 18 18

居

住

建

筑

夏热冬

冷、夏

热冬

暖、温

和地区

卧室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 - - - -

全年 供暖 18 18 18 18 18 18 18 - - - - -

起居室
全年 空调 - - - - - - - 26 26 26 26 26

全年 供暖 - - - - - - - 18 18 18 18 18

厨房、卫生

间、辅助房间

全年 空调 - - - - - - - - - - - -

全年 供暖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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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0.2

时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

日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 - - - - -

供暖 20 20 20 20 20 20 18 12 5 5 5 5

节假

日

空调 - - - - - - - - - - - -

供暖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旅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供暖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 - - -

供暖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居

住

建

筑

夏热冬

冷、夏

热冬

暖、温

和地区

卧室
全年 空调 - - - - - - - - 26 26 26 26

全年 供暖 - - - - - - - - 18 18 18 18

起居室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 - - -

全年 供暖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 - - -

厨房、卫生

间、辅助房间

全年 空调 - - - - - - - - - - - -

全年 供暖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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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3 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建筑类别
照明功率密

度
建筑类别

照明功率

密度

办公建筑 8.0 医院建筑：住院部 6.0

旅馆建筑 6.0 学校建筑：教学楼 8.0

商业建筑 9.0 居住建筑 5.0

医院建筑：门诊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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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4 照明使用时间（%）

时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8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旅店建筑、住院部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30 30 30 30 30 30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50 60 60 60 60

居住

建筑

卧室 全年 0 0 0 0 0 100 50 0 0 0 0 0

起居室 全年 0 0 0 0 0 50 100 0 0 0 0 0

厨房 全年 0 0 0 0 0 0 100 0 0 0 0 0

卫生间 全年 0 0 0 0 0 50 50 10 10 10 10 10

辅助房间 全年 0 0 0 0 0 10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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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0.4

时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旅店建筑、住院部 全年 30 30 50 50 60 90 90 90 90 80 10 10

商业建筑、门诊楼 全年 60 60 60 60 80 90 100 100 100 10 10 10

居住

建筑

卧室 全年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0 0

起居室 全年 0 0 0 0 0 0 100 100 50 0 0 0

厨房 全年 0 0 0 0 0 100 0 0 0 0 0 0

卫生间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50 50 0 0 0

辅助房间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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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5 不同类型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积（m2/人）

建筑类别
人均占有的建

筑面积
建筑类别

人均占有的建

筑面积

办公建筑 10 医院建筑：住院部 25

旅馆建筑 25 学校建筑：教学楼 6

商业建筑 8 居住建筑 25

医院建筑：门诊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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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6 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

时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8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50 50 50 50

商业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80 80 8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95 80 40

居

住

建

筑

卧室 全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0 50 0 0 0 0

起居室 全年 0 0 0 0 0 0 50 50 100 100 100 100

厨房 全年 0 0 0 0 0 0 100 0 0 0 0 100

卫生间 全年 0 0 0 0 0 50 50 10 10 10 10 10

辅助房间 全年 0 0 0 0 0 10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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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0.6

时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30 30 50 50 50 50 70 70 70 70 70 70

商业建筑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0 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20 50 60 60 20 20 0 0 0 0 0 0

居

住

建

筑

卧室 全年 0 0 0 0 0 0 0 0 50 100 100 100

起居室 全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0 0 0 0

厨房 全年 0 0 0 0 0 100 0 0 0 0 0 0

卫生间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50 50 0 0 0

辅助房间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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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7 公共建筑不同类型房间的人均新风量[m3/（h·人）]

建筑类别 新风量 建筑类别 新风量

办公建筑 30 医院建筑：门诊楼 30

旅馆建筑 30 医院建筑：住院部 30

商业建筑 30 学校建筑：教学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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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8 公共建筑新风运行情况

时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商业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门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时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住院部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商业建筑 全年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门诊楼 全年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注：1表示新风开启，0表示新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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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9 居住建筑的换气次数

气候区 夏热冬冷 夏热冬暖 温和

换气次数（h-1） 1.0 1.0 1.0

表 G.0.10 活动遮阳装置遮挡比例（%）

控制方式 供暖季 供冷季

手动控制 20 60

自动控制 20 65

表 G.0.11 居住建筑的换气次数

房间

容积

（m3）

<50

0

501-10

00

1001-15

00

1501-20

00

2001-25

00

2501-30

00

>300

0

换气

次数

（h-1）

0.7

0
0.60 0.55 0.50 0.42 0.40 0.35

注：当房间三面以上外墙有门、窗、暴露面时，表中数值应乘以系数 1.15。

表 G.0.12 不同类型房间电器设备功率密度（W/m2）

建筑类别 电器设备功率 建筑类别 电器设备功率

办公建筑 15 医院建筑：住院部 15

旅馆建筑 15 学校建筑：教学楼 5

商业建筑 13 居住建筑 3.8

医院建筑：门诊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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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13 电器设备逐时使用率（%）

时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5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商业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30 50 80 80 8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95 80 40

居住

建筑

卧室 全年 0 0 0 0 0 0 100 100 0 0 0 0

起居室 全年 0 0 0 0 0 0 50 100 100 50 50 100

厨房 全年 0 0 0 0 0 0 100 0 0 0 0 100

卫生间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辅助房间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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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G.0.13

时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教学楼
工作日 5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0 0 0 0 0 80 80 80 80 80 0 0

商业建筑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0 0

住院部 全年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门诊楼 全年 20 50 60 60 20 20 0 0 0 0 0 0

居住

建筑

卧室 全年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0 0

起居室 全年 100 50 50 50 50 100 100 100 50 0 0 0

厨房 全年 0 0 0 0 0 100 0 0 0 0 0 0

卫生间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辅助房间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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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主要制冷剂全球变暖潜值

GH.0.1 主要制冷剂全球变暖潜值可按表 H.0.1选取。

表 H.0.1 主要制冷剂全球变暖潜值

制冷剂名称 GWP值 制冷剂名称 GWP值

R-10 1730.00 R-14 6630.00

R-11 4660.00 R-141b 782.00

R-113 5820.00 R-142b 1980.00

R-114 8590.00 R-143a 4800.00

R-115 7670.00 R-152a 138.00

R-116 11100.00 R-161 4.00

R-12 10200.00 R-21 148.00

R-122 59.00 R-218 8900.00

R-1224yd(Z) 0.88 R-22 1760.00

R-122a 258.00 R-225ca 127.00

R-123 79.00 R-225cb 525.00

R-1233zd(E) 1.00 R-227ca 2640.00

R-1234yf 1.00 R-227ea 3350.00

R-1234ze(e) 1.00 R-22B1 376.00

R-1234ze(Z) 1.00 R-23 12400.00

R-123a 370.00 R-236cb 1210.00

R-124 527.00 R-236ea 1330.00

R-125 3170.00 R-236fa 8060.00

R-12B1 1750.00 R-245ca 716.00

R-12B2 231.00 R-245cb 4620.00

R-13 13900.00 R-245ea 235.00

R-1318my 2.00 R-245eb 290.00

R-132c 338.00 R-245fa 858.00

R-1336mzz(Z) 2.00 R-263fb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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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1

制冷剂名称 GWP值 制冷剂名称 GWP值

R-134a 1300.00 R-272ca 144.00

R-30 9.00 R-411B 1658.60

R-3110 9200.00 R-413A 1945.09

R-32 677.00 R-414A 1374.70

R-329p 2360.00 R-414B 1273.71

R-365mfc 804.00 R-416A 975.23

R-40 0.50 R-417A 2127.36

R-401A 1129.92 R-417C 1642.62

R-401B 1236.34 R-420A 1381.60

R-401C 875.54 R-421A 2384.60

R-402A 2570.90 R-421B 2889.50

R-402B 2260.68 R-422A 2847.34

R-403B 4456.80 R-422B 2289.65

R-404A 3942.80 R-422C 2794.55

R-406A 1780.00 R-422D 2473.34

R-407A 1923.40 R-423A 2273.75

R-407B 2546.70 R-424A 2212.00

R-407C 1624.21 R-426A 1370.75

R-407D 1487.05 R-427A 2024.05

R-407F 1674.10 R-428A 3416.87

R-407H 1378.03 R-4310mee 1650.00

R-408A 3257.10 R-434A 3075.52

R-409A 1484.75 R-437A 1638.72

R-41 116.00 R-438A 2058.76

R-410A 1923.50 R-442A 1754.21

R-410B 2048.15 R-448A 12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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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1
制冷剂名称 GWP值 制冷剂名称 GWP值

R-4112 8550.00 R-449A 1281.85

R-411A 1555.21 R-450A 546.58

R-452A 2139.55 R-503 13300.00

R-452B 675.75 R-507 3985.00

R-453A 1636.34 R-508B 11698.00

R-454B 466.76 R-51-14 7910.00

R-458A 1564.40 R-513A 573.00

R-466A 696.68 R-744 1.00

R-50 1.17 R-744A 265.00

R-500 7563.76 R-C318 9540.00

R-502 4785.92



113

附录 J 建筑碳汇

J.0.1 不同种植方式单位面积种植面一年 CO2固碳量可按表 J.0.1

选取。

表 J.0.1 不同种植方式单位面积种植面一年 CO2固碳量推荐值

序号 种植方式
CO2固碳量

（kgCO2/m2）

1
大小乔木、灌木、花草密植混种区（乔木平均

种植间距）<3.0m，土壤深度>1.0m
27.5

2
大小乔木密植混种区（平均种植间距）<3.0m，

土壤深度>0.9m
22.5

3 落叶大乔木（土壤深度>1.0m） 20.2

4
落叶小乔木、针叶木或疏叶性乔木（土壤深

度>1.0）
14.3

5 小棕榈类（土壤深度>1.0m） 10.25

6 密植灌木丛（高约 1.3m，土壤深度>0.5m） 10.95

7 密植灌木丛（高约 0.9m，土壤深度>0.5m） 8.15

8 密植灌木丛（高约 0.45m，土壤深度>0.5m） 5.13

9
多年生蔓藤（以立体攀附面积计算，土壤深

度>0.5m）
2.58

10
高草花花圃或高茎野草地（高约 1.0m，土壤深

度>0.3m）
1.15

11
一年生蔓藤、低草花花圃或低茎野草地（高约

0.25m，土壤深度>0.3m）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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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2 部分不同生活型植物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可按表 J.0.2选取。

表 J.0.2 部分不同生活型植物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推荐值

序号 植物类别 种类
日净固碳量

gCO2/(m2·d)

1

乔木

羊蹄甲 14.53/12.13

2 榕树 12.83

3 扁桃 9.27

4 人面子 16.63

5 芒果 13.7

6 大花紫薇 12.49

7 火焰花 9.04

8 桂花 5.26

9 美丽异木棉 12.41

10 木棉 13.14

11 红花羊蹄甲 11.71

12 紫荆 15.17

13 腊肠树 9.36

14 仪花. 8.43

15 鸡冠刺桐 14.19

16 蓝花楹 10.64

17 杨梅 8.49

18 阳桃 3.02

19 蒲桃 10.51

20 木菠萝 12.42

21 龙眼 4.36

22 复羽叶栾树 10.16

23 荔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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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0.2

序号 植物类别 种类
日净固碳量

gCO2/(m2·d)

24

乔木

樟树 6.97

25 小叶榄仁 5.67

26 大叶杜英 7.34

27 假苹婆 7.98

28 苹婆 6.27

29 小叶榕 8.44

30 乌榄 4.06

31 麻楝 29.4

32 短穗鱼尾葵 1.52

33 董棕 1.22

34 蒲葵 3.17

35 美丽针葵 3

37 棕竹 3

38 粉单竹 2.93

39 麻竹 9.9

40 栾树 5.36

41 广玉兰 6.6

42 刺桐 14.03

43 枇杷 11.87

44 银杏 7.81

45

灌木

夹竹桃 12.78

46 朱槿 8.66

47 九里香 11.59

48 三角梅 25

49 小琴丝竹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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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0.2

序号 植物类别 种类
日净固碳量

gCO2/(m2·d)

50

灌木

佛肚竹 3.38

51 吊丝竹 30

52 含笑 4.22

53 山茶 3.94

54 美花红千层 12.74

55 木槿 9.8

56 小花紫薇 5.05

57 杜鹃 4.99

58 鸡蛋花 9.68

59 散尾葵 19

60 龙船花 5.07

61 大叶黄杨 8.69

62 翠芦莉 7.76

63 毛杜鹃 8.28

64 红叶石楠 3.08

65 红花檵木 5.47

66 黄金榕 6.89

67 八角金盘 4.15

68 鹅掌藤 5

69 澳洲鸭脚木 4.69

70 非洲茉莉 5.7

71 假连翘 12.32

72 南天竹 8.88

73 红背桂 2

74 朱瑾 10.78



117

续表 J.0.2

序号 植物类别 种类
日净固碳量

gCO2/(m2·d)

75
灌木

栀子 5.25

76 茉莉花 2

77

草本植物

观音竹 2.32

78 麒麟尾 2.9

79 美人蕉 20

80 萱草 10.694

81 巴西鸢尾 6.34

82 朱蕉 2.14

83 龟背竹 3.46

84

藤本植物

紫藤 5.05

85 爬山虎 8.48

86 炮仗花 4.93

87 绿萝 10

88 常春藤 6.44

89 凌霄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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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主要建筑材料垃圾处置碳排放因子

K.0.1 主要建筑材料垃圾处置碳排放因子可参考表 K.0.1。

表 K.0.1 主要建筑材料垃圾处置碳排放因子

建筑垃圾类别 焚烧 填埋 回收

铁件 -2.43 kgCO2e/t

钢材 -2.87 kgCO2e/t

铝材 -0.57 kgCO2e/t

铜材 -1.15 kgCO2e/t

混凝土 2.62 kgCO2e/t -2.87 kgCO2e/t

混凝土砌块 0.18 kgCO2e/t -0.14 kgCO2e/t

砖块 0.08 kgCO2e/t -0.05 kgCO2e/t

砂浆 0.21 kgCO2e/t -0.16 kgCO2e/t

木材 52.61 kgCO2e/t 4200 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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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不同结构类型主要材料消耗量

L.0.1 不同结构类型主要材料消耗量可参考表 L.0.1。

表 L.0.1 不同结构类型主要材料消耗量

序

号
结构类型

主要材料单方消耗

水泥（t） 砂浆（t） 钢筋（t） 混凝土

（㎥）

砖（千

块）
砌块（㎥）

砂子

（㎥）

碎石

（㎥）
模板（㎡）

一 砖混结构 0.117053 0.001480
418 0.082374 0.854123 0.189861 — 0.343361 — 0.991481

1 仓储建筑 0.117053 0.001480
418 0.082374 0.854123 0.189861 — 0.343361 — 0.991481

二 框架结构 0.034993 0.087475 0.056478 0.383433 0.035385 0.042641 0.077136 0.008166 0.399016
1 地下车库 0.03 0.09 0.1 0.23 0.02 — 0.01 — 0.34
2 会展建筑 1 0.054596 0.000697 0.069093 0.525062 0.027808 0.006883 0.134212 — 0.156547
3 医院病房楼 1 0.013486 0.250621 0.051601 0.46171 0.00599 0.093102 0.00599 — 0.321243
4 医院病房楼 2 0.049975 0.000343 0.035554 0.26115 0.058061 0.000114 0.137839 0.058061 0.424922

5
医院门急诊/医技/
综合楼

0.053531 0.000554 0.034367 0.334139 0.066151 0.00014 0.162481 0.003065 0.406547

6
卫生建筑-紧急救治

中心
0.01285 0.250563 0.056095 0.479136 0.000494 0.170456 0.007851 0.002436 0.473613

7 宿舍建筑 1 0.02 0.21 0.05 0.38 — 0.2 0.01 — 0.47
8 宿舍建筑 2 0.035382 0.162853 0.055671 0.429259 0.046938 0.000278 0.003232 0.000012 0.407233
9 高层住宅建筑 1 0.045605 0.000058 0.053134 0.407936 0.042606 0.002169 0.153951 — 0.510238
10 高层住宅建筑 2 0.044322 0.000021 0.054292 0.414496 0.042684 0.002099 0.153779 — 0.51377
12 小学建筑 0.034788 0.175910 0.058231 0.487947 0.041831 0.000323 0.003678 0.000014 0.421414
13 幼儿园建筑 0.006571 0.012598 0.020914 0.010531 0.044696 0.00067 0.007911 — —

14 疗养康复建筑 1 0.064348 0.008313 0.048065 0.39509 0.06195 — 0.164033 0.00336 0.49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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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结构类型

主要材料单方消耗

水泥（t） 砂浆（t） 钢筋（t） 混凝土

（㎥）

砖（千

块）
砌块（㎥）

砂子

（㎥）

碎石

（㎥）
模板（㎡）

15 图书馆 0.01 0.144000 0.06 0.45 0.04 — — — 0.390000
17 会展建筑 2 0.055915 0.040292 0.073582 0.55961 0.029608 0.089937 0.142668 — 0.166680
18 酒店 1 0.041731 0.185625 0.048392 0.322203 0.003097 0.157103 0.126344 0.004691 0.441900
19 中高层办公楼 0.024295 0.000178 0.042782 0.311472 0.031715 — 0.086247 — 0.325625
20 文体综合楼 0.016256 0.021232 0.075333 0.580793 0.037486 0.000284 0.003346 0.000004 0.449938
21 幼儿园建筑 0.054225 0.002314 0.060165 0.000518 0.038049 0.000158 0.153627 0.002423 0.418450
22 疗养康复建筑 2 0.045341 0.152004 0.082522 1.001689 0.036192 0.001039 0.002496 0.006936 0.402275
23 酒店 2 0.04578 — 0.051524 0.343321 0.041248 — 0.142434 0.004993 0.470501
24 小型综合楼建筑 0.006464 0.128803 0.061232 0.624826 0.038028 0.000146 0.008904 — 0.302466
25 会所建筑 0.049362 — 0.058022 0.551643 0.039232 — 0.133105 — 0.511080
三 框剪结构 0.166091 0.001317 0.053509 0.412305 0.054799 0.000738 0.203419 0.020115 0.472894

1 中高层住宅（18层
及以下）1

0.045393 0.000156 0.049093 0.382759 0.051658 0.001225 0.158202 — 0.470063

2
中高层住宅（18层
及以下）2 0.043042 — 0.048673 0.379036 0.050578 0.000633 0.152118 — 0.468398

3 小学 1 0.358127 0.005114 0.056419 0.431081 0.040027 0.000098 0.184325 0.057930 0.415073
4 小学 2 0.411348 0.000578 0.048704 0.480798 0.062226 0.000153 0.340822 0.000655 0.482969
5 高层住宅 0.046368 0.000141 0.049933 0.407415 0.044039 0.002215 0.157348 — 0.507392
6 学校宿舍 0.092273 0.000598 0.068235 0.392744 0.080267 0.000109 0.227701 0.001761 0.493470
四 框架核心筒结构 0.055843 0.000057 0.114164 0.355982 0.020725 0.045047 0.095813 0.026225 0.417295
1 保障性租赁住房 0.074111 0.000061 0.084846 0.286846 0.000056 0.006272 0.022748 0.000106 0.406031
2 高层办公楼 0.045213 0.000053 0.061033 0.44888 0.022606 0.128843 0.143690 0.002065 0.440413
3 地下车库 0.048206 — 0.196615 0.332222 0.039514 0.000028 0.121002 0.076505 0.405443
五 木结构 0.002594 0.22998 0.027428 0.430673 0.001359 — 0.001512 0.005013 0.195193
1 仿古房屋-传统民居 0.002938 0.186174 0.021286 0.37506 0.001359 — 0.001512 0.005013 0.17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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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结构类型

主要材料单方消耗

水泥（t） 砂浆（t） 钢筋（t） 混凝土

（㎥）

砖（千

块）
砌块（㎥）

砂子

（㎥）

碎石

（㎥）
模板（㎡）

楼

2 仿古建筑-公厕 0.00225 0.273786 0.033571 0.486286 — — — — 0.2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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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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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3 《光伏发电站设计标准》GB 50797

4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5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

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

7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8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9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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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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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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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年前

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计算，建筑行业消耗了全球大约 30%~40%的能源，并排放了几

乎占全球 30%的温室气体，如果不提高建筑能效，降低建筑用能

和碳排放，到 2050年建筑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将占总排放量的 50%

以上。

通过本标准相关计算方法和计算因子规范建筑碳排放计算，

引导建筑物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设计、建造及运行等

阶段考虑其全生命期节能减碳，增强建筑及建材企业对碳排放核

算、报告、监测、核查的意识，为未来建筑物参与碳排放交易、

碳税、碳配额、碳足迹，开展国际国内比对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通过对民用建筑全生命周

期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可以优化项目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建筑

设计方案、能源系统方案等，为项目最终确定有效的节能降碳方

式提供技术依据。

1.0.3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与其它技术标准的关系，遵循“上下协同，

因地制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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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

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

外光谱内的辐射波的气态成分。温室气体包括但不限于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

建筑建造、运行、拆除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为 CO2，

其计算结果通常使用 kgCO2；建材生产和运输及制冷剂排放的温

室气体包括各种温室气体，其碳排放强度通常使用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表示。CO2为人类活动最常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为

了统一度量整体温室效应的结果，规定以 kgCO2e为度量温室效

应的基本单位。二氧化碳当量（kgCO2e）指与一定质量的某种温

室气体具有相同温室效应的 CO2的质量，是可用于比较不同温室

气体对温室效应影响的度量单位。不同的温室气体，可以通过全

球变暖潜值，换算为等效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变暖潜值表示在

100年的时间框架内，各种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对应于相同效应

的二氧化碳的质量。通过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值（参考值见表

2.1.1），折算成等效二氧化碳排放，公式如下：

iieq GWPGCO 2 （2.1.1）

式中， iG ——第 i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iGWP——第 i种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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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部分温室气体的 100年 GWP值

气体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CO

GWP 1 27 273 11700 5700 24300 2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需要说明的是，氢氟碳化物和全氟碳化物是混合气体，实际选用

时应根据具体气体类型选择对应的数据，不同批次的评估报告对于温室气体

的 100年 GWP值可能会存在细小差异，数据选用时应尽可能以最新批次的

评估报告数据为准。

2.1.2 建筑物从建材原料开采到寿命完结，时间周期长，产业链

长。为保证在建筑碳排放计算过程中，不出现与建材工业碳排放

计算、交通运输碳排放计算等重叠，本标准对建材生产及运输、

建造及拆除、建筑物运行等阶段进行了明确的边界划分。

建筑碳排放计算边界还包括物质系统边界、能源系统边界、

时间边界、空间边界。建筑碳排放计算物质系统边界，包含建筑

建造所需的建筑材料、建筑部品部件，如钢筋、水泥、混凝土、

木材等建筑材料，门、窗、预制梁、柱等由建筑材料生产的建筑

部品部件。建筑碳排放计算能源系统边界，包含煤气、天然气、

燃油等一次能源燃烧产生的碳排放，以及电力、热能等二次能源

上游生产的碳排放。建筑碳排放计算时间边界，应能够涵盖建筑

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当设计文件不能提供

时，可参照相关现行国家标准规定进行选取。建筑碳排放计算与

核算空间边界，主要以项目红线围成的空间范围。

2.1.3 建筑物类型多样，建材数量众多，建造方式种类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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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多样，有着“非标准化、难以复制重现”的特点，因此本标

准选择相对普遍和通用的建材、建造方法，给出其碳排放因子，

便于统一计算基准并进行结果比较。

2.1.4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绿

色植物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有机物，将光能转化成

化学能储存在有机物中，并释放出氧气（或氢气）的生化过程，

称之为光合作用。建筑碳汇减碳量主要来源于划定的建筑物项目

范围内的绿化植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其减碳效果应该在碳排放

计算结果中扣减。

2.1.5 全球变暖潜值为一种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等量于二氧化碳

（CO2）排放所产生的气候影响的比较指标。时间累积通常可取

100年。本标准列举部分常见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值（见表 2.1.1）

供参考，当该数值与当前时期经世界公认的全球变暖潜值有出入

时，应按最新的取值进行计算。

2.1.6 在 ISO 14040系列标准中，将生命周期评价定义为：对一

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输入、输出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

评价。实际上，产品或技术的生命周期指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时

期，涵盖了原物料的获取及处理，产品制造、运输、使用和维护，

到最后的回收或是最终处置的所有阶段。民用建筑全生命期应包

括建材生产及运输、建筑建造、建筑运行、建筑拆除以及处置等

阶段。生产与建造是建筑物的诞生与形成过程，建筑运行是建筑

物功能的实际体现，拆除及处置是建筑物寿命的终止。

2.1.7、2.1.8 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是指对建筑从建材生产及运

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建筑拆除以及处置等整个生命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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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总量的预测与计划。它是建筑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工具，有助于将建筑行业的碳排放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

2.1.9 建筑碳排放核算是指对建筑物在其全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系统的采集、计量和统计。这一

核算过程是建筑领域实施低碳策略、进行碳排放管理的基础，能

够为建筑行业的节能减排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2.1.10 界定建筑碳排放单元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宜选择对碳排

放有显著影响的单元过程；各单元过程应当保持独立，避免重复

计算；对碳排放占比过小、技术上量化比较困难或者量化成本过

高的单元过程可适当忽略不计，但应说明其对碳排放计算结果的

影响。

2.1.11 活动水平数据是用于计算和评估建筑在不同阶段（如建材

生产及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建筑拆除、建筑垃圾处置回

收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关键输入参数。

2.1.12 直接碳排放是指在建筑运行阶段直接消费的化石能源（如

煤、油、天然气）带来的碳排放，主要产生于建筑炊事、热水和

分散采暖等活动。间接碳排放是指建筑运行阶段消费的电力和热

力两大二次能源带来的碳排放，这是建筑运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2.1.13 目前，现行国家标准对碳排放强度的定义及内涵不完全一

致，其中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2021第 2.0.3条给出了建筑碳排放强度的要求，虽未明

确其内涵，但从该条款的条文说明中可以看出，该通用规范给出

的碳排放强度是跟建筑运行能耗密切相关的，并不涉及建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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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建造、建筑拆除等阶段的碳排放。在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中，将建筑全寿命

期碳排放强度作为了星级建筑的评价指标之一，但同时提到应注

意不同阶段碳排放强度的表述差异。就绿色建筑而言，将对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贯穿到建筑全寿命期，与仅关注建筑运行

阶段碳排放相比，更能体现从产品角度出发的碳足迹、碳排放管

理理念，对建筑设计、建材选用、施工建造、运行维护以及报废

拆除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应用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撑和引导。但从碳

排放边界界定角度来看，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建筑全生命期碳排

放理论上涉及多行业多领域，例如建材生产碳排放涉及工业领域，

建材运输涉及交通领域等等。为避免可能存在的数据重复计算，

本标准遵循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GB 55015-2021的要求，将建筑碳排放强度定义为建筑年运

行碳排放量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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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碳排放计算所遵循的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

性、透明性和避免重复核算原则，是确保碳排放计算结果评估科

学、可靠和可比的基础。相关性要求聚焦建筑碳排放管理核心需

求，选择与建筑活动密切相关的排放源和数据；完整性强调计算

边界应覆盖建筑全寿命期的主要阶段，避免遗漏重要排放源；一

致性确保不同时期或不同建筑之间的碳排放结果具有可比性，要

求采用统一的方法学和因子；准确性强调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应

优先采用实际计量值或权威发布值，减少不确定性；透明性要求

全面记录并公开计算过程、假设及数据来源，保证结果可追溯、

可复核；避免重复核算要求清晰界定计算边界，防止同一排放量

在不同阶段或范围内被多次计算。

3.0.2 本条规定了建筑碳排放计算的对象。碳排放计算就是碳排

放量的统计计算。建筑物碳排放统计计算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

为计算对象，不包括小区内管道计算。对于建筑群，可通过对各

单体建筑碳排放量进行合计。

3.0.3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规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和初步设

计文件应包含建筑碳排放分析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设计

阶段的碳排放量分析计算，是指对设计图纸、施工方案等技术材

料中与碳排放有关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和汇总，结合本标准给

出的方法和因子，计算得到建筑碳排放预测算量。建筑物实际碳

排放量应是通过对建筑物各阶段与碳排放相关的实际数据进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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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计量、统计核算汇总获得。

无论碳排放计算还是碳排放核算，本质上可采用相同的计算

方法，其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数据来源不同、结果内涵不同、应用

范围不同。数据来源方面，碳排放计算主要依据工程规划与设计

图纸、预算分析文件及建筑信息模型等，而碳排放核算主要依据

资源、能源实际消耗的计量单据等资料。结果内涵方面，碳排放

计算是根据建筑项目特点与设计资料对其碳排放水平的预测值，

而碳排放核算是根据项目实际发生的材料、能源、机械等要素消

耗而核算的建筑碳排放实际值。应用范围方面，碳排放计算结果

主要用于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评估建筑碳排放水平与减排

潜力，在满足国家标准规范、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对工程建设与

运行阶段的碳排放指标提供指导，并为建筑碳排放的优化分析与

低碳设计提供基础；碳排放核算结果主要用于量测建筑物实际碳

排放量，便于项目碳排放的管理与优化，为碳排放权的分配与交

易提供依据。

3.0.4 建筑碳排放的计算边界，依据不同的参考对象，具有不同

的分化和描述，本标准将建筑碳排放定义为建材生产、建材运输、

建筑建造、建筑运行、建筑拆除及建筑垃圾处置等阶段产生的碳

排放。建筑物碳排放计算应根据不同需求按阶段分别进行计算，

并可将分阶段计算结果累计为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

3.0.5 根据《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年修

订版），温室气体主要分为以下六类：（1）二氧化碳（CO2）;

（2）甲烷（CH4）;（3）氧化亚氮（N2O）;（4）氢氟烃（HFCS），

如 CHF3;（5）全氟化碳（PFCS），如 CF4、CnF2n+2;（6）六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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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SF6）、氮氟化物（NF3）、卤化醚等。

3.0.6 计算建筑因电力消耗造成碳排放时，应采用由国家相关主

管部门公布的区域或省级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根据国家生态环

境部公布的相关数据，2022年南方电网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为 0.3869kgCO2/kWh，广西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0.4044kgCO2/kWh；2022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为

0.5366kgCO2/kWh。当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有更新时，应选用最

近年份的数据。

3.0.7 目前建筑碳排放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投入产出分析法和过

程分析法两类。投入产出分析法从宏观角度入手，利用投入产出

表进行计算，相对较为粗糙;过程分析法由建筑生命周期的实际过

程入手，依据碳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和相应单位活动水平的碳排放

因子实现碳排放量化计算，特别适合于单体建筑的碳排放核算。

故本标准规定采用过程分析法进行建筑碳排放计算。采用过程分

析法进行计算的关键在于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和碳排放因子的确

定。为提高计算效率，也可以使用基于本标准方法和数据开发的

工具进行计算。

3.0.8 碳排放因子是活动水平数据与碳排放量相对应的系数，用

于量化单位活动水平数据的排放量。活动水平数据是反映人为活

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定量数据。理论上，各类能源、材料

等的碳排放因子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并受到技术、管理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区或企业、不同生产批次的能源或

材料的碳排放因子不尽相同。为方便计算与应用，在选取碳排放

因子时，应优先选用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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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通过搜集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公布的数据，相关标准规范中的

指导性数据，以及国内相关组织机构专项或专题研究成果的数据，

在附录中列举了部分碳排放因子，供使用参考，当附录中列举的

数据与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不一致时，应以国家

相关部门和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为准。对所选取的碳排放因子，

应在计算报告中注明其数据来源。

3.0.9 本条款明确了建筑碳排放计算边界确定的核心内容。

明确建筑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算对象是基础，涵盖住宅建

筑、公共建筑等不同类型建筑，不同类型建筑功能、规模、建造

技术存在差异，只有精准界定概算、预算与核算对象，才能合理

选择适配的计算方法与参数。

明确计算所处时期，有助于划分不同时间跨度下的碳排放情

况，比如短期的项目建设周期碳排放计算，或长期的建筑全生命

期碳排放计算。确定概算、预算与核算时期涉及的阶段，包含建

材生产、运输、建筑施工、运行维护、拆除及处置等阶段，这些

阶段碳排放特性各不相同，建材生产阶段涉及原材料开采、加工

的高耗能过程，运行维护阶段与能源消耗紧密相关，只有明确各

阶段，才能系统分析建筑在不同环节的碳排放情况。

界定各阶段的碳排放单元过程，即将每个阶段进一步细化为

具体操作或活动，如建材生产阶段可细化为水泥、钢材等不同材

料的生产过程，这样能够更精确地识别碳排放源，量化各环节碳

排放，为后续碳排放控制与优化提供详细、准确的数据支持，避

免因计算边界模糊导致的结果偏差，提高碳排放概算、预算与核

算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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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 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能够直观

反映不同阶段单位面积建筑的碳排放强度，便于同类建筑在不同

阶段进行横向对比，发现碳排放较高的阶段，从而针对性地采取

节能减碳措施。

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量从宏观层面给出建筑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的总碳排放量，是衡量建筑对环境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有助

于评估建筑项目的环境成本。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的碳排放量占

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量的比率，能够清晰展现各阶段在总碳排放

中的占比情况，帮助决策者明确重点减排阶段，合理分配资源，

优先对占比较大的阶段进行优化。

运行阶段逐年运行碳排放量，对于建筑运营管理意义重大，

通过逐年数据监测，可分析建筑运行过程中碳排放的变化趋势，

及时发现能源使用不合理或设备老化等问题，为制定节能改造计

划、优化运营策略提供数据依据，实现建筑运行阶段的低碳化管

理。这些指标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建筑碳排放评估体系，

满足不同主体对建筑碳排放信息的需求，为建筑行业低碳发展提

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3.0.11 传统人工数据提取方式效率低、易出错，且难以动态跟踪

设计变更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通过集成

建筑物的几何信息、材料属性、施工工艺及设备参数等全生命周

期数据，为碳排放计算提供高效、准确的数据支撑。

3.0.12 传统人工抄录或抽样统计方式易因数据碎片化、计量误差

或更新滞后等问题，影响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可靠性。数字化能源

监测系统与碳排放数智管理平台通过实时采集、自动传输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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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筑用能数据，可以为碳排放核算提供标准化、可追溯的数

据基础，是实现精准碳管控、动态评估与减排决策的关键技术支

撑。项目业主宜采取措施确保监测参数和数据的质量：①遵循项

目设计阶段确定的数据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制定详细的监测方

案；②建立可信且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③明确

负责部门及其职责、具体工作要求、数据管理程序、工作时间节

点等；④指定专职人员负责电量、热量、冷量、化石燃料消耗量、

建筑使用时间等数据的监测、收集、记录和交叉核对。

3.0.13 本条规定了建筑碳排放核算方法选择的原则，强调在实际

应用中需综合考量并平衡多方面因素，而非机械遵循单一标准。

核算结果的数据准确度是根本目标，决定了方法选择的科学性及

最终结果的可靠性。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受到现实受到诸多条

件的制约，一方面，可获取的数据范围、精度和连续性直接影响

核算方法的可行性，当数据基础不足时，需选用适应现有数据条

件的方法以确保核算得以实施；另一方面，排放源本身的复杂性

和可识别程度也会影响方法选择的适用性，对于边界清晰、易于

监测的排放源可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应基于排放源的识别情况与数据可获得性，选择能够在当前条件

下最大程度保证准确度的核算方法，从而确保碳核算工作既科学

严谨，又具备可操作性。

3.0.14 本标准分别对建筑碳排放预算与核算进行了规定，如核算

结果与预算结果相差较大，应查找分析出现偏差的原因，并采取

修正或改进的措施。如是碳排放预算误差较大，应指出预算中是

碳排放活动数据计算有误还是碳排放因子选用有误；如是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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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结果误差较大，应分析是否存在如下问题：能耗监测系统工

作不正常、计量仪表故障；进场台账记录不完整或者存在错误；

运输台账中运输距离、运输工具类型等信息记录有误；BIM模型

的构建过程可能出现错误，模型中的构件尺寸或材料属性设置不

准确；材料采购清单记录和实际进场情况可能不符，如采购清单

上计划购买的某种建材是符合高环保标准的产品，其生产过程碳

排放系数较低，但实际进场的是普通产品等。另外，碳排放系数

选择不当会对核算结果产生较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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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

4.1 一般要求

4.1.1 建材生产阶段的碳排放计算采用“从摇篮到大门”的系统

边界，其起点（“摇篮”）为天然资源（如矿石、化石燃料）的

开采或再生资源的获取，终点（“大门”）为建筑材料成品离开

生产工厂。

4.1.2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应该全面兼顾更应该灵活多变。原则

上概算、预算与核算的范围应包括建筑所使用到的所有建筑材料，

但建筑材料种类量多复杂，本条规定了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概算、

预算与核算所统计主要建材的总重量不应低于建筑中所消耗建材

总重量的 95%，至少应包括主体结构材料、围护结构材料、粗装

修用材料，如混凝土、水泥、钢筋、砌块、保温材料、玻璃、铝

型材、瓷砖、石材等。对于小部分其他建材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新

型建材，如果其重量比小于 0.1%，且其碳排放因子较低，可适当

忽略不计。

4.1.3 建材企业向第三方认证机构提供建材生产数据，第三方认

证机构为企业的建材产品出具碳足迹证书，证书给出的数值就是

本标准中涉及的建材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因子数值，可直接用于计

算。目前国内外认证机构均有开展建材碳足迹审核业务，今后会

更为普遍，为建材部分的碳排放计算提供了便利。

4.1.4 使用低价值废料和再生原料生产建材以及再生循环利用建

筑废料，都有利于降低建筑全生命期的碳排放，如粉煤灰、炉渣、

矿渣、秸秆、垃圾等，因此本条规定了相关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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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确定建筑材料消耗量是计算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的重要前

提。不同的设计阶段对设计深度要求不同，建材消耗量数据计算

时要根据该设计阶段的设计资料进行统计，但不论哪一阶段都要

做到不重复统计、不遗漏重要材料。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阶段，

因设计资料不够详细，可根据不同建筑类型、结构形式等估算主

要建材消耗量。项目施工图设计及建造完成后，已经形成完整的

图纸资料，对于建筑中所消耗的各类建材应根据施工设计图纸、

竣工图纸、建筑信息模型、工程预算文件、工程决算文件、采购

清单等进行详细统计确定。

4.2 概算、预算与核算

4.2.1 对于一般项目，混凝土、钢材、铝材、砂浆、砌块、砖等

主要建材用量占比大，因此，可以采用同类建筑类比、历史数据

分析、模型模拟分析等方式，对用量占比较大的主要建材消耗量

进行预测。根据主要建材消耗量，计算主要建材生产碳排放，再

采用比例系数法，将主要建材生产碳排放扩大一定比例得到全部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采用该方法时，应按建筑结构类型确定 5

种及以上占总材料质量、造价比重较大的主要建材，如混凝土、

钢材、砂浆、砌块、砖等,并对其消耗量进行预测。

本条给出了在缺乏详细工程数据时，用于估算主要建材碳排

放比例的推荐值。该推荐值主要参考了吴刚、欧晓星、李德智等

编著的《建筑碳排放计算》中的研究成果。编制组在对多个典型

建筑项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验证了该取值范围的合理

性和适用性，将其纳入本标准以方便工程实践中的计算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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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材用量应依据项目投资估算、概算确定，当缺少相关数据时，

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L进行估算，但须注意的是参考数据仅作参考，

不作权威数据，实际的材料消耗量会受到建筑设计标准、地域、

施工工艺、材料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43

5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

5.1 一般要求

5.1.1 建材运输过程的碳排放指的是将建材从出厂到施工现场的

场外运输，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运输工具（如卡车、船舶、火车等）

的能源使用。

5.1.2 实际建材运输距离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建材在运输环节的能

源消耗与碳排放情况，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规定，混凝土的默认运输距离值应为 40km，其他建

材的默认运输距离值应为 500km。根据广西实际情况，预拌砂浆

生产已全面推广并布局于城市周边地区，依据《来宾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产能布局规划和管

理的通知》及行业管理实践，预拌砂浆的最佳销售半径按 50km

运输距离进行片区划分，故本标准将预拌砂浆的运输距离设定为

50km。广西鼓励新型墙体材料（包括烧结类砌块、蒸压加气混凝

土砌块/板等）的本地化发展，这些材料通常遵循就地取材原则，

以减少运输损耗和成本，考虑到广西各地市均有相关生产企业布

局，砌体材料的运输距离大多可控制在 100km以内。根据企业工

商信息查询，广西区内登记在营的金属门窗制造企业及相关工商

户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南宁、柳州、桂林、贵港、钦州等全区

各个地市，本地化供应网络成熟，基于这一鲜明的本地化供应特

点，本标准将门窗的运输距离设定为 200km。其他建材的运输距

离宜采用 500km。

当实际运输距离难以获取时，本标准附录 B提供了默认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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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考。使用默认值时，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充分评估其适用

性，结合项目所在区域的交通网络、运输方式等特点，确保取值

不会对最终评估结果产生显著偏差。

5.1.3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因子，原则上应覆盖“运输直接碳排

放+能源生产关联碳排放”。一方面是运输过程直接碳排放，即建

材运输时，运输工具（货车、船舶等）燃烧燃料产生的排放，为

运输阶段直观的碳排放来源；另一方面是能源生产过程关联碳排

放，指运输工具所耗能源（柴油、汽油、电力）在“开采、加工、

供应环节”的隐含排放，例如柴油涉及原油开采、炼油厂加工、

成品油运输至加油站的碳排放，电力涵盖火力发电的燃煤开采、

电厂发电、电力输送至充电桩的碳排放。

5.2 概算、预算与核算

5.2.1 民用建筑各阶段碳排放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可以根据大

量历史案例，总结各阶段碳排放之间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上,

对某一阶段碳排放进行计算后，就可以采用比例系数法，计算其

他阶段碳排放量。本条给出了在缺乏详细工程数据时，用于估算

主要建材运输阶段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比例的推荐值。该推荐

值主要参考了吴刚、欧晓星、李德智等编著的《建筑碳排放计算》

中的研究成果。编制组在对多个典型建筑项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验证该研究成果取值范围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结果为 1.5%~4.5%，

考虑一定的余量，本标准将推荐值设为 2%~5%，方便工程实践中

的计算工作参考。当建材主要从外地采购，运输距离长（默认

500km）时取 5%；建材主要本地采购，运输距离短（小于 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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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 2%。当运输距离超过 500km时，比例应适当增大。

5.2.2 根据 IPCC 2006报告，材料运输过程的碳排放量按运输过

程总耗能量或货运量计算。采用货运量计算时，货运量可根据材

料消耗量与运输距离估算，准确性相对较差，但计算简便，适用

于碳排放计算阶段。采用总耗能量计算时，即利用运输过程中某

种能源的消耗量与对应能源种类的碳排放因子相乘得到碳排放量，

该方法的准确性相对较高，计算结果更贴近实际，但需要统计运

输载具的耗油、耗电等能源利用情况，数据收集处理相对复杂，

适用于碳排放核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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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造阶段碳排放

6.1 一般要求

6.1.1 建筑建造阶段是根据建筑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

方案，按相关标准通过一系列活动将投入到项目施工中的各种资

源（包括人力、材料、机械、能源和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

组织，变成建筑实体的过程。建造阶段的能耗主要包括在建造阶

段各种施工机械、机具和设备使用的能耗；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构成工程实体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建造能耗；二是为完成工程

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技术、生活、安全等方

面非工程实体的各项措施的能耗；三是建筑废弃物外运。相应地，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分为两部分：一是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过程消

耗的燃料、动力产生的碳排放；二是措施项目实施过程消耗燃料、

动力产生的碳排放；三是建筑废弃物外运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

放。

6.1.2 以“项目开工”作为起点，标志着施工活动正式开始，各

项资源、能源消耗及相应的碳排放开始产生。以“项目竣工验收

合格”作为终点，表明合同约定的建造任务已全部完成，施工单

位的主要现场活动结束，其对碳排放的直接责任期也随之终止。

此时间边界与工程建设管理的主要阶段相匹配。

6.1.3 在建筑建造阶段，施工机械设备和小型机具运行所需的能

源动力是产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人员正常呼吸释放二氧化碳是

人的正常生理现象，与施工人员现场劳动所呼吸释放的二氧化碳

量没有本质区别，故可以不计入施工过程人员劳动过程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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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建筑施工采用的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预制桩、门窗

等材料、构件和部品通常在施工场外生产，因此不计入建造阶段

能耗。但在施工现场拌制、生产的材料、构件和部品的能耗应计

入。

6.1.5 施工阶段的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和库房因使用周期短，为

便于周转使用，通常采用夹心彩钢板制作的活动板房、集装箱房

屋。这类简易临时房屋安装和拆除简便，其施工和拆除能耗小，

在计算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时可不计入。

6.1.6 对于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外运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

可参照建材运输阶段相关方法进行计算。在碳排放核算阶段，废

弃物运输能耗根据运输载具的燃料或动力购买单据统计，而在碳

排放计算阶段，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等预估施工废弃

物量、施工面积和废弃物运输距离来估算废弃物的运输量。一般

情况下，施工废弃物仅考虑通过公路运输至指定处置地点。

6.1.8、6.1.9 建造阶段碳排放的关键在于确定施工阶段的电、汽

油、柴油、燃气等能源的消耗量，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施工工

序能耗估算法，即根据各分部分项工程和措施项目的工程量、单

位工程的机械台班消耗量和单位台班机械的能源用量逐一计算，

汇总得到建造阶段能源总用量；二是施工能耗清单统计法，即通

过现场电表、汽油和柴油的计量进行统计，汇总得到建造阶段的

实测总能耗。根据现场实测数据进行统计汇总，理论上可行，结

果准确可靠，但无法在施工前估算。本标准对两种方法适用阶段

进行了划分，前者适用于计算，后者适用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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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概算、预算与核算

6.2.1 比例系数估算法，是根据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对建造阶

段碳排放进行预估，  表示一般情况下建造过程碳排放量与建材

生产阶段的比值，需根据已有案例数据以及工程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本条给出了在缺乏详细工程数据时，用于估算建造阶段碳排

放占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的比例的推荐值。该推荐值主要参考了

吴刚、欧晓星、李德智等编著的《建筑碳排放计算》中的研究成

果。编制组通过多个典型建筑项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了该

取值范围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将其纳入本标准以方便工程实践中

的计算工作。

6.2.2 施工机械设备和小型机具的能源主要有电、汽油和柴油等，

本标准附录 C列出了主要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在计算时可根据计

算建筑物所处的区域位置选择对应的碳排放因子，也可采用权威

部门、机构发布的数值。

6.2.4 本条给出了依据消耗量定额估算建筑建造阶段各分部分项

工程的能源用量估算方法，即根据相应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按设

计图纸和施工方案计算分部分项工程中每个项目的工程量，并查

出每个项目单位工程量消耗的机械台班消耗量和不列入机械台班

消耗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用电量，并根据施工机械单

位台班的能源用量，逐一计算。相关定额包括了国家定额《房屋

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31-2015、《通用安装工程消

耗量定额》TY 02-31-2015、《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01(01)-2016，以及广西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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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消耗量定额》（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安装工程消耗

量定额》（2023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

（2022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消耗

量定额》（2021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修缮工程预

算定额》（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

量定额》（2019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拆除工程消

耗量定额》（2024年版）等。

6.2.5 施工措施项目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施工准备

和施工及验收过程中的技术、生活、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项目。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

准》GB/T 50854-2024的规定，措施项目包括下列内容：脚手架、

垂直运输、其他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施工排水、施工降水、

临时设施、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冬雨季施工增加、

夜间施工增加、特殊地区施工增加、二次搬运、已完工程及设备

保护、既有建（构）筑物设施保护等。参考国家定额《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31-2015、《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

定额》TY 02-31-2015以及广西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消耗量定额》（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安装工程

消耗量定额》（2023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

定额》（2022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

程消耗量定额》（2021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修缮

工程预算定额》（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古建筑修缮工

程消耗量定额》（2019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拆除

工程消耗量定额》（2024年版）等，模板及支架、脚手架、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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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械、建筑物超高等措施项目根据施工方案可计算出对应的

工程量，因此，这几项措施项目可参照分部分项工程的计算方法

计算其能源消耗。

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按国家定额《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

耗量定额》TY 01-31-2015、《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2-31-2015、《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01(01)-2016

以及广西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

（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23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22年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21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修缮工程预算定额》（2024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2019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拆除工程消耗量定额》（2024

年版）等相应定额子目确定。

施工降水和排水措施与项目所在地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

件、气候降雨条件密切相关，应根据施工降排水专项方案确定的

降水方式和降水周期计算。其能源消耗应根据项目降排水专项方

案计算，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31以及广

西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等对应

的降排水机械类别及其台班消耗量、计划的降排水周期进行计算。

临时设施是指施工企业为保证施工和管理的进行而建造的各

种简易设施，包括现场临时作业棚、机具棚、材料库、办公室、

休息室、厕所、化灰池、储水池、锅灶等设施；临时道路；临时

给水排水、供电、供热等管线；临时性简易周转房，及现场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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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的职工宿舍、食堂、浴室、医务室、理发室、托儿所等临时

福利设施。因施工临时设施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通常由施工企

业根据需求自行搭建，且施工临时设施具有体量小、种类多的特

点，其搭建、使用和拆除阶段的能源消耗没有参考数据，难以准

确计算。根据对典型工程和部分施工企业的调研，施工临时设施

消耗能源用量与工程规模、工期等相关，当没有资料时，可以按

分部分项工程消耗能源的 5％估算施工临时设施消耗能源用量。

措施项目中单位工程量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应根据国家定额《房

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31-2015、《通用安装工程

消耗量定额》TY 02-31-2015、《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01(01)-2016以及广西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定额》（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安装工程消耗量

定额》（2023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

（2022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消耗

量定额》（2021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修缮工程预

算定额》（2024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

量定额》（2019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拆除工程消

耗量定额》（2024年版）等相应定额子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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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阶段碳排放

7.1 一般要求

7.1.1 在建筑运行阶段，主要包括日常使用活动，以及建筑的维

修、维护和改造等过程。建筑的日常使用活动通常指维持建筑正

常使用功能所需的供电、照明、采暖、制冷和通风，以及由使用

者决定的办公及家用设备运行；而维修、维护和改造过程，包含

了维持建筑运行所必须的“小修小改”，以及由功能增强所需的

“大修大改”，这些环节实际上重复了生产与建造阶段的绝大多

数过程，如有发生，可参照相应阶段方法进行计算。建筑运行与

维护中，主要的资源与能源输入是能源及材料的使用，而输出主

要是施工与生活垃圾和废水等。值得注意的是，建筑设备系统中

空调系统的运行，既需要考虑其运行所消耗的电力，也应考虑制

冷剂消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计算范围应是输送到位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建筑红线证

边界，为该建筑或建筑群提供服务的能量转换与输送系统（如各

种形式的发电系统、集中供热系统、集中供冷系统等）的燃煤、

燃油、燃气、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等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

当对单体建筑碳排放进行计算时，其范围仅指建筑本身的碳排放

量，不包含道路、景观等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当对建筑群

进行碳排放计算核算时，则应包含建筑群范围内道路、景观等能

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7.1.2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25-2019 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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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使用年限划分为四类，临时性建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

年、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的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为 25年，普通房屋

和构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标志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年。另外，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

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普通房屋和构筑物设计使用

年限为 50年，实际计算时可参照建筑物的设计文件，但没有相关

参数时，可按 50年计算。受建筑规划、建筑功能的调整及经济的

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建筑的使用生命存在较大的差异。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不同于其他阶段核算，它关注的是

建筑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能源消耗模式与碳排放规律。在建筑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且正常运行一年后进行，确保了建筑已完全

脱离施工状态，所有建筑系统已安装调试完毕，建筑投入运行基

本进入稳定期，可以排除初期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干扰，使核

算结果更能反映建筑的真实运行特性。按一个完整的日历年进行

核算，可以消除因选取不完整年度导致的季节性能源消耗偏差，

能够包含建筑在不同季节（夏季制冷、冬季供暖等）的全部运行

特征，使不同建筑之间的碳排放数据具有可比性，确保数据全面

反映建筑实际碳排放情况。

7.1.3 能耗模拟法，即通过建立虚拟模型，通过模拟软件模拟建

筑运行能耗量。建筑能耗模拟软件通常是逐时、逐区模拟建筑能

耗，考虑了影响建筑能耗的各个因素，如建筑围护结构、暖通空

调系统、照明系统和控制系统等。国外较常用的建筑能耗模拟软

件有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与 JJH公司（James

J. Hirsch & Associates）合作开发的 DOE-2、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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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 BLAST、欧盟资助下的多个欧洲研究机构合作项目开发的

COMBINE、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太阳能实验室（SEL）以及 TESS

（ Thermal Energy Systems Specialists ） 等 公 司 参 与 开 发 的

TRNSYS、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开发的 ESP-r、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院（NIST）开发的 HVACSIM+、美国劳伦斯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EnergyPlus、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LBNL）开发的 SPARK、美国卡迪纳工程公司（CARDINAL

Engineering）开发的 TRACE、美国能源部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NREL ） 开 发 的

OpenStudio等等；国内较有影响的建筑能耗模拟软件是清华大学

开发的 DEST，同时，目前国内流行的相关建筑节能计算软件也

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模块。

7.1.4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的重点在于能源消耗数据的采集、

计量和统计分析，对于安装了能耗监测系统的建筑，应采用能耗

监测法；对于未安装能耗监测系统的建筑，可采用能耗统计法。

能耗监测法，即通过建立建筑能耗监测系统获得建筑运行能

耗数据。具体是指通过建筑安装分类和分项能耗计量装置，采用

远程传输等手段及时采集能耗数据，实现重点建筑能耗的在线监

测和动态分析功能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统称。分类能耗是指

根据建筑消耗的主要能源种类划分进行采集和整理的能耗数据，

如：电、气等，具体监测数据包括耗电量、耗气量、集中供热耗

热量、集中供冷耗冷量、其它能源应用量如集中热水供应量、煤、

油、可再生能源等。分项能耗是指根据建筑消耗的各类能源的主

要用途划分进行采集和整理的能耗数据，如：空调用电、动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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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照明用电等。具体监测数据包括照明插座用电、空调用电、

动力用电和特殊用电。

能耗统计法，即通过收集建筑各类能源消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后，计算建筑运行能源消耗量。主要调查建筑在使用过程中

用于照明、通风空调、热水供应、动力等方面的年度能源消耗量。

能源按种类分为电、煤、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集中

供冷耗冷量、集中供热耗热量和其他能源。同时统计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建筑中的应用量。

能耗数据的获取可通过调取建筑能源消耗台账、进行建筑能源审

计及建筑能效测评等方式实现。

7.2 概算、预算与核算

7.2.1 建筑在运行阶段的用能系统消耗电能、燃油、燃煤、燃气

等形式的终端能源，建筑总用能根据不同类型的能源进行汇总，

再根据不同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碳排放因子计算出建筑物用

能系统的碳排放量。

在建筑全生命期内，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的使用，减少

建筑物的碳排放量，该部分应在建筑对应用能系统的常规能源消

耗量中直接扣除，当可再生系统的供能量大于能源系统的常规能

源消耗量并对外输送时，计算结果为负值，可在建筑物的总碳排

放量中核减。建筑场地内的绿化碳汇产生减碳量在建筑碳排放量

中进行核减。

另外，建筑运行过程中对水资源的消耗以及维修更替过程中

对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同样产生碳排放，应考虑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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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可能由于图纸资料不完善的原

因无法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计算建筑能耗，此时可采取单位年

综合能耗（电耗、气耗）指标进行估算。单位综合指标参照《民

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公共机构能耗定额》DB45/T

2360-2021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综合能耗、电

耗定额》等七项公共建筑用能定额标准进行选取。本标准附录 E

对相关指标进行了归录，方便选用。

I 暖通空调系统

7.2.3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由冷热源的能耗、输配系统及末端空气

处理设备的能耗构成，输配系统包括冷冻水系统、冷却水系统、

热水系统和风系统。

7.2.4 传统的静态负荷计算（如基于“设计日”最大负荷的计算

方法）无法反映建筑负荷在全年、逐时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忽略

了室外气象参数（温度、太阳辐射等）的实时变化、建筑围护结

构的蓄热特性以及室内人员、设备、照明等得热量的时间分布，

计算结果与实际运行能耗存在显著偏差，无法满足精细化碳排放

核算的要求。准确的全年累计冷、热负荷数据，是核算暖通空调

能源消耗量的基本前提。动态负荷计算方法，是指基于建筑热平

衡原理，以逐时气象数据为驱动，模拟计算建筑全年冷、热需求

的过程。

7.2.8 建筑冷热源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非所有产生的冷热量都

能被有效利用，负载、输送过程和末端环节均会产生冷热量损失。

在负载侧，冷热源设备在部分负荷工况下运行时，其实际能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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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额定能效，导致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造成冷热量损失；输送过

程中，管道、风道的保温性能不足会使冷热量与外界环境发生热

交换，同时管道阻力、风道漏风等问题也会消耗部分能量；末端

设备在换热过程中，受室内外环境参数变化、设备换热效率衰减

等因素影响，同样存在冷热量无法完全传递至室内的情况。将这

些因素纳入能耗计算，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冷热源系统的实际能耗

水平，避免因忽视损失而低估能耗和碳排放。

7.2.9 水泵与风机作为输送系统的核心设备，其能耗受多种因素

综合影响。效率决定了设备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介质输送的

能力，效率越高，能耗越低；运行时长直接与能耗成正比，运行

时间越长，消耗电能越多；实际工作状态点的负载率反映了设备

实际运行负荷与额定负荷的比例，部分负荷运行时设备效率可能

偏离最优工况，影响能耗；变频技术可根据系统实际需求动态调

节设备转速，降低部分负荷时的能耗。

7.2.10 在根据建筑年供冷、供暖负荷计算暖通空调系统终端能耗

时，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不同的供冷、供暖系统类型，如分

体空调、集中空调、散热器供暖等，其能源利用效率存在差异，

计算时需明确系统类型并选用对应模型和参数；冷源和热源设备

效率，如冷水机组、锅炉等，决定了能源转化为有效冷热量的比

例，需结合设备参数与建筑负荷确定能耗；泵和风机负责输送介

质，其能耗与流量、扬程（风压）及效率相关，需根据系统水力

或空气动力计算工况后确定；末端设备类型，像风机盘管、散热

器，其换热方式会影响能耗，计算时需考虑设备类型及换热特性；

变流量、时间程序等系统控制策略能调节设备运行以节能，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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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其对设备运行时间和功率的调节作用；复杂系统中可能存在内、

外区冷热抵消的能源浪费情况，需分析并量化其影响；水和空气

等输送介质的物理特性与输送损失也会对能耗产生影响，计算时

需综合考虑；此外，余热回收等冷热回收措施可提高能源利用率，

需评估回收效率并扣除回收热量，从而准确计算终端能耗。

7.2.11 假定制冷设备达到使用寿命后，制冷剂不回收，可根据制

冷剂的充注量和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值计算制冷剂泄露的碳排放

量。HCFC-22、HFC-134、HFC-134a的 GWP值分别为 1760、1120、

1300；其他制冷剂的 GWP值可参考《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本标准附录 H摘录了部分制冷剂的 GWP 值，供使用者参

考选用。

II 生活热水系统

7.2.12 生活热水年生活热水的需求量同室内人员的数量、使用习

惯和活动类型有关。生活热水的计算应按室内的人员和房间的类

别来计算，而不是按房间面积来确定。这里的生活热水不包括饮

用水和炊事用水，仅包括日常洗浴的热水供应。

生活热水消耗的能源是建筑物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生

活热水的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很难找到准确的规律，因此，

生活热水的能耗很难准确计算，使用模式对最终的计算结果有很

重大的影响。实际使用中，生活热水也有多种供给方式，包括集

中生活热水供应和分散式生活热水供应。使用的热源也种类繁多，

包括燃煤锅炉、燃气锅炉、空气源热泵、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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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算方法中对生活热水的计算针对单栋建筑物，采用准静

态计算方法计算建筑物的生活热水的能量消耗，最终计算出建筑

物的生活热水产生的碳排放。4.187为水的比热容，单位为

KJ/(kg·K)。

7.2.13 考虑到太阳能系统在生活热水中的广泛应用，需扣除太阳

能系统对生活热水热量的贡献，再考虑不同生活热水热源效率，

计算生活热水总能耗。

准确计算生活热水在储存、输配过程中的各项热损失，包括

生活热水输配热损失、储热水箱热损失和二次循环能耗损失是生

活热水系统能耗计算的难点，这些损失通过生活热水输配效率综

合考虑。

生活热水系统的热源包括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热泵热水

器等类型，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效率较为稳定，可直接按额

定功率进行计算，但热泵型热水器的效率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应采用年系统平均效率进行计算。

影响建筑物生活热水系统综合效率的其他因素主要有储水罐

的热损失、配水管网的热损失、水温不稳定产生的热损失、热水

循环导致的热损失等，这些都与生活热水的系统形式等有关。

III 配电变压器、照明及电梯系统

7.2.14 供配电系统设备的能耗涉及多方面因素，计算复杂，变压

器作为供配电系统中的大型设备，不应被忽略。《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GB/T 50378鼓励采用能效等级更高的节能型变压器，目的

就是降低其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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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5 照明系统应面积计算建筑物的能量消耗，进而计算建筑物

的照明系统的碳排放。照明系统照明功率密度的确定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和《建

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执行。

7.2.16 建筑的使用模式是建筑中人员影响照明系统能耗的主要

因素，生活习惯、经济条件、地域差异、身体健康情况都会对人

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为了更为准确地考虑建筑物内人员对建筑

物的照明能耗的影响，在规划设计阶段通常假定建筑物中的人员

具有一致的行为习惯，此时，照明系统固有的控制方式是影响建

筑物照明能耗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筑实际运行过程中，照明系统

可以根据人员需求对房间内的照明系统进行开关控制，人员感应

控制可以根据室内人员的有无对照明系统进行控制，光电控制可

以根据自然采光下的房间照度对照明系统进行控制，因此照明系

统的控制方式是影响照明系统开启时间的重要因素。

照明系统应按面积计算建筑物的能量消耗，单位面积的小时

照明功率的确定主要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执行，同时应考虑日光照射、控制方式和室内人员的影响。

7.2.17 建筑照明为满足建筑功能提供了必要条件，良好的建筑照

明条件有利于生产、工作、学习和身体健康。与此同时，为了为

建筑物提供必要的照明条件，照明系统消耗一定的能源并产生碳

排放。建筑物照明能耗是建筑物能源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

计算照明系统的能源消耗需要考虑灯具的效率、使用时间、人员、

控制策略、自然采光等对照明能耗的影响。

7.2.18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梯的使用量急剧增长，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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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耗强度大，其能耗受使用时间影响较大。随着电梯技术，尤

其是驱动技术的发展，除了大吨位货梯，永磁同步曳引机驱动的

曳引电梯已经成为新装电梯的标准配置。电梯的能耗情况不仅与

电梯自身的配置情况有关，而且还与建筑的结构、电梯的数量和

布局、建筑内客流情况以及电梯的调度情况有关，因此电梯的能

耗计算复杂，准确计算需要通过建立能耗仿真模型等方式计算电

梯的耗电量。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参照国际标准 Energy

performance of lifts，escalators and moving walks ISO 25745-2：2015

引入简易的估算方式。电梯在使用过程中，能量消耗主要体现在

运行能耗和待机能耗两部分。德国标准 Lifts energy efficiency VDI

4707.1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电梯能效标识系统，我国检测机构已

经依据该标准开展相关测试和认证工作。标准中待机的能量需求

等级和运行时的能量需求等级见下表 7.1.18-1~表 7.2.18-2。

表 7.2.18-1 待机时和运行时的能量需求等级

等级 待机时能量消耗（W） 运行时能量消耗（mWh/kgm）

A ≤50 ≤0.56

B （50，100] （0.56，0.84]

C （100，200] （0.84，1.26]

D （200，400] （1.26，1.89]

E （400，800] （1.89，2.80]

F （800，1600] （2.80，4.20]

G ＞160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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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8-2 常见电梯平均运行时间和平均待机时间

使用种类 1 2 3 4 5

使用强度/

频率

非常低

非常少

低

少

中等

偶尔

高

经常

非常高

非常频繁

平均运行

时间（每

天的小时

数）（h）

0.2

（≤0.3）

0.5

（0.3~1）

1.5

（1~2）

3

（2~4.5）

6

（＞4.5）

平均待机

时间（每

天的小时

数）（h）

23.8 23.5 22.5 21 18

典型建筑

类型和使

用情况

1、单元住

户 6 人以

下的住宅

2、很少运

行的小型

办公楼或

行政楼

1、单元住

户 20人以

下的住宅

2、2层~5

层的小型

办公楼或

者行政楼

3、小型旅

馆

4、很少运

转的货运

电梯

1、单元住

户 50人以

下的住宅

2、10层以

下的小型

办公楼或

行政楼

3、中型酒

店

4、中等运

转的货运

电梯

1、单元住

户 50人以

上的住宅

2、10层以

上的小型

办公楼或

行政楼

3、大型酒

店

4、小型至

中型医院

5、只有一

半的生产

过程用货

运电梯

1 、 超 过

100m高的

办公楼或

行政楼

2、大型医

院

3、多班次

生产过程

用货运电

梯



163

7.2.19 通常商业建筑、酒店裙楼等的竖向交通会以自动扶梯为主，

机场候机楼等会存在大量自动人行道。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系

统能耗计算，需区分主能耗（不含辅助设备）与辅助设备能耗，

结合年运行天数（小时数）计算。主能耗细分为待机、自动启动、

低速、空载、载客运行等状态能耗，覆盖设备不同运行工况；辅

助设备能耗包含额外功能（如照明、显示）用电。计算时，运行

参数应与设计文件/产品铭牌一致，缺乏数据时，可以依据现行国

家标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第 3部分：自

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计算与分级》GB/T30559.3-2017选取，

该标准提供详细计算步骤与参考值。

IV 可再生能源系统

7.2.20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碳减排量受资源和能源系统的实际用

能量影响，计算建筑物碳排放时，应考虑可再生能源供应与建筑

能源消耗的匹配性，计算建筑实际消耗的可再生能源产生的能源

并在对应的建筑能源系统的能源消耗量中直接扣除。地源热泵系

统主要应用于暖通空调，其节能量应在计算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

时予以考虑。

7.2.21 太阳能热水系统提供的能量不应计入生活热水的耗能量。

此处所述的太阳能热水系统指的是纯太阳能集热系统，不包括项

目常规所配备的辅助热源系统，如空气源热泵，由于空气源热泵

本质上也是通过消耗电力来实现制热功能，不属于此处所述的可

以直接扣除的范畴。应用高效的空气源热泵进行制冷或制热，属

于另一个层面的节能降碳策略。



164

7.2.22 光伏发电站发电量预测应根据站址所在地的太阳能资源

情况，并考虑光伏发电站系统设计、光伏方阵布置和环境条件等

各种因素后计算确定。光伏系统的发电量是动态变化的，太阳能

资源逐时变化，且系统效率也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太阳能光伏发

电量的详细计算规则参见《光伏发电站设计标准》GB 50797-2012

（2024版）的相关要求。

建筑“光储直柔”是建筑领域面向低碳化、智能化发展的重

要技术方向，其核心是通过整合光伏、储能、直流供电、柔性控

制四大系统，实现建筑能源的高效利用与低碳运行，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建筑从“能源消耗者”到“能源生产者+灵活调节者”的角

色转变。光伏供电替代传统火电，储能系统消纳过剩绿电，直流

系统减少转换损耗，从源头降低建筑运行碳排放。通过柔性控制

参与电网调峰，促进风电、光伏等不稳定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避

免弃风弃光），推动电力系统低碳化。当有条件时，项目宜积极

采用此类新技术，从而降低建筑碳排放。

7.2.23 当前，广西风力发电系统多为集中式风电系统，分散式风

电尚未普及，但其发展潜力仍不能忽视。《广西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因地制宜推动分散式风电开发”。在具

备条件的沿海港口码头等闲置土地及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人

口集中区等区域，因地制宜发展接入配电网及在园区配电网、微

电网内就地平衡消纳的分散式风电项目，优先鼓励部分或全部电

量自发自用。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

设，以县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小容量、低电压等级的分

散式风电开发建设，加快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创新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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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风电投资建设模式和土地利用机制。

本条提供了风力发电系统年发电量的简化计算公式。地形类

别和相关系数见表 7.2.23-1，风力涡轮机效率见表 7.2.23-2。年可

利用平均风速为风速大于 0m/s 时刻的风速的平均值。8760为一

年中的小时数。

表 7.2.23-1 地形类别和相关系数

地形类别 场地因子 地表粗糙系数

开阔平地 0.17 0.01

有护栏的农村，临时的农村建

筑、房屋
0.19 0.05

郊区，厂区 0.22 0.30

平均高度超过 15m的建筑占

15%面积以上的市区
0.24 1.00

表 7.2.23-2 风力涡轮机效率

年可利用平均风速（m/s） 小型涡轮机（＜80kW） 中型涡轮机（≥80kW）

（0，3] 0 0

（3，4] 20% 36%

（4，5] 20% 35%

（5，6] 19% 33%

（6，7] 16% 29%

（7，8] 15% 26%

（8，9) 14% 23%

＞9 1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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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能源系统

7.2.24 其他能源系统在建筑能耗体系里占据重要地位，对其精准

界定和分析，有助于全面把控建筑能耗情况。除暖通空调系统、

生活热水系统、配电变压器、照明及电梯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

外，建筑中还存在着多种消耗能源的系统，本条款将这些系统统

一归类为其他能源系统，具体涵盖日常用水系统、炊事系统、插

座用电系统等。

7.2.25 生活水泵是建筑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计算其

能耗。空调水泵的能耗已在暖通空调系统中考虑，本条不重复计

算。消防水泵日常不运行，仅在特殊时间才运行，故其能耗可忽

略不计。

7.2.26 日常生活用水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城市供水在

能源消耗总量中占很大比例，与城市饮用水有关的碳排放主要来

源于电力消耗，且逐年攀升。城市供水不仅在水处理过程和输配

过程中消耗较大量能源，释放温室气体，为满足更多用户需水量

和水质需求，很多地区还不得不跨流域调水，从全生命周期角度

来看长距离引水在建设和运营维护上均产生了相应量碳足迹。

7.2.27 炊事活动是建筑日常运行的主要活动之一，尤其是居住建

筑以及其他含餐饮服务功能的建筑，炊事活动需要消耗能源，会

产生碳排放。当使用化石能源时，其燃烧时会直接排放二氧化碳

等温室气体，故在计算建筑碳排放时不应被忽略。采用该公式时，

应注意各参数之间的单位换算。当然，炊事活动也可以使用清洁

能源设备，如太阳能灶，利用太阳能进行炊事，几乎不产生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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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建筑电气化，使用电力作为主要能源，

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其消耗的电力可按本标准 8.7.5

条进行计算。

7.2.28 插座能耗主要考虑日常生活、办公使用冰箱、电脑、打印

机、电视、洗衣机等会从插座取电的电器设备能耗。本条给出了

两种计算方式，按功率计算，精准度相对较高，但需要统计大量

的插座用电设备，工作量相对较大；按功率密度计算，计算结果

相对粗糙，仅适用于无法对各类插座设备进行统计的情况，单位

面积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G选取。

VI 建筑维修更替

7.2.29 建筑物在建筑运行期内，部分构件或材料达到自然生命需

要对其维护或更换，替换材料的活动以及材料的消耗也会产生碳

排放。

VII 建筑碳汇

7.2.32 在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对于绿化的要求通常以“绿

地率”进行表示，即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绿化用地总面积与规划建

设用地总面积之比，因此，在进行建筑碳汇计算时，应作为整个

项目的减碳量，而不应作为某单栋建筑的减碳量。如需考虑单栋

建筑绿化碳汇的减碳效果，应仅针对在该建筑中实施的绿化进行

计算，如建筑外立面立体绿化、架空层绿化、屋顶绿化等。对于

建筑用户为改善使用环境或因个人喜好等原因自行在室内或阳台

种植的花卉，不应计入建筑碳汇计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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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绿化植被减碳量受气候、生长环境、绿植种类、维护情况

等因素影响，目前农林业已经开发相关的计算方法，例如国家林

业局印发的《竹林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方法学》、《造林项目碳

汇计量与监测指南》等，但针对建筑绿化植被碳汇方法学尚无官

方方法学发布。鉴于目前对碳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区域的森林、

草地、湿地等方面，对城市绿地（如小区绿化）的碳汇能力研究

相对较少，且研究方法不一，为了简化、方便应用，本标准给出

了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基于不同绿化类型的种植面积计算，该

方法相对粗略，但计算方便，只需不同种植方式下的绿地面积，

然后乘以相应的固碳量即可，单位绿地面积的固碳量与植物种类

有关，宜采用广西官方机构或权威研究院发布的数据。若无相关

数据，可采用本标准附录 J的数据进行计算。光合时间主要与当

地的气候环境有关，可以根据当地气象部门观测结果，也可以根

据当地所处温度带植物的生长期进行推算。广西历年气象数据表

明，广西昼长时间基本在 10.8至 13.5小时，为简便计算，当选用

本标准附录 J中的数据进行计算时，此处的光合作用时间可直接

按年考虑。第二种基于不同植物叶面积计算，不同的植物，其光

合作用不一样，其碳汇能力自然也就不一样，该方法考虑到植物

的叶面积和光合速率有关，计算相对复杂，需按不同植物分类计

算其叶面积，再根据其单位面积净固碳速率，最后考虑进行光合

作用的时间，综合计算得出固碳量。

植物叶面积是指植物叶片所占据的平面面积。它是植物生理

生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理解植物的光合作用、蒸腾作

用、生长发育等诸多过程都有着关键的意义，叶面积大小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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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植物能够接收多少光能用于光合作用。植物叶面积的测量方

法有多种，包括传统测量方法和现代高新技术测量方法。传统测

量方法包括直接测量法和非破坏性测量法。直接测量法中最常用

的是使用叶片面积计、网格纸或计算机辅助测量，这种方法准确

度较高，但需要破坏植物。非破坏性测量法则是通过影像采集技

术进行叶面积的测量，通常包括数码相机、扫描仪和无人机等工

具，这种方法不需要破坏植物，适用于需要连续监测叶面积变化

的情况。现代高新技术测量方法包括激光雷达扫描，这是一种利

用激光束对植物进行快速扫描，并通过三维模型重建植物结构的

方法。此外，还有使用专门的叶面积仪进行测量，这种仪器可以

快速准确地测量多个样本的叶面积，操作简便。图像处理法是建

立在计算机图像处理基础上的新方法，可以快速测量大量叶片的

叶面积。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无论哪一种方法，对于计算建

筑碳排放而言，都是相当复杂繁琐的，为了简便实用，本标准建

议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版）第 9.2.4

条的相关内容，采用指数法直接计算叶面积，冠层稀疏类乔木叶

面积指数按 2取值，冠层密集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 4取值。对于

乔木的叶面积，可按“乔木叶面积指数×乔木投影面积×乔木株

数”进行计算；灌木的叶面积可按“灌木占地面积×3”进行计算；

草地的叶面积可按“草地占地面积×1”进行计算。

植物的单位叶面积净固碳速率与其光合速率有关，植物的光

合速率可以直接测量，也可以参考相关研究文献，当无相关数据

时，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J取值。本标准附录 J中表 J.0.2所列举的

部分不同生活型植物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其数值主要来源于国



170

内不同学者对于植物固碳能力的相关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植物

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受光照、温度、品种、生长阶段等多种因素

影响，不同研究文献的表现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标准不

对此类差异进行评判，附录 J列举的参数仅供计算参考用，各从

业者可以选用其他来源的参数，但应详细阐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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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拆除阶段碳排放

8.1 一般要求

8.1.1 建筑拆除阶段，需要使用施工机具拆除建筑物，并对混凝

土、钢材等大型构件破碎、切割，并采取措施抑制粉尘，然后将

设备、建筑垃圾和废弃物运输至指定地点，最后进行场地的恢复。

在此过程中，主要的输入为能源，而输出为建筑垃圾和废弃物。

建筑拆除后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和废弃物将被进一步分拣，其中可

循环利用的材料被回收用于二次加工或再生能源，对不能回收利

用的垃圾和废弃物进行合法处置。

8.1.2 基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理论，拆除阶段作为建筑

生命周期的末端环节，其碳排放主要源于拆除作业与垃圾转运全

过程的能源消耗。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第 5.1.3条规定“拆除阶段时间边界至拆除肢解并从楼

层运出止”，本标准结合建筑垃圾运输全流程碳排放计算需求，

将边界延伸至“建筑垃圾完成外运”，即所有拆除废料通过运输

工具离开拆除场地至处置场地的过程。

8.1.5 当进行拆除阶段碳排放核算时，应根据建筑拆除过程的能

耗监测数据或能源消耗统计清单或能源缴费清单确定能耗数据。

当进行拆除阶段碳排放计算，或核算中清单数据不全时，可参考

施工阶段，根据建筑拆除的施工机具、运行台班数、每台班耗电

耗水耗油量等主要运行工况参数进行计算。

8.2 概算、预算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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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由于拆除阶段碳排放数据难以获取，可以参考的相关案例

和数据都较为缺乏。本标准参考国内国际相关标准做法，提出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设计进行建筑碳排放分析可采用的比例估算

方法，但该方法为颗粒度较粗的拆除阶段碳排放量估算方法，只

适用于没有任何建筑拆除阶段的能耗相关的数据，但仍需进行拆

除阶段碳排放核算的工程项目。

本条给出的拆除阶段碳排放量与建造阶段碳排放量的比值推

荐值，是基于对国内多项关于建筑拆除阶段碳排放研究的系统分

析、验证及本地化调整后确定的。综合分析表明，拆除阶段碳排

放量占新建阶段总量的比例通常在 10%左右。本标准在采纳该研

究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拆除过程、废弃物运输及处置环节进

行拆分细化，并通过实际案例对比验证，为保持与本标准计算体

系的一致性，明确以建造阶段碳排放量为基数进行估算。经测算

调整，最终建议取值为 8%~12%。

8.2.2 本条明确了建筑实际拆除阶段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采用

“活动数据×排放因子”，较设计阶段采用的估算方法更贴合实

际，符合国际通行的碳排放计算原则，适用于各类建筑拆除工程

的碳足迹评估。计算时应确保能源类型识别全面、数据来源可靠，

以保证结果的可比性与准确性。

8.2.3 拆除阶段碳排放主要是拆除设备及运输设备将建筑物肢解

过程产生的能耗，是建筑建造的逆过程。建筑拆除方式主要有人

工拆除、机械拆除、爆破拆除和静力破损拆除等。大多数拆除工

程采用的是人工拆除和机械拆除，国家定额《房屋建筑与装饰工

程消耗量定额》TY01-31-2015中“拆除工程”一章的内容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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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工拆除和机械拆除方法相关的消耗量，因此，可以采用与建

筑建造阶段相似的方法，计算拆除阶段的能源用量。

8.2.4 建筑拆除方式包括人工拆除、机械拆除、爆破拆除和静力

破损拆除等。大多数工程采用的是人工拆除和机械拆除。爆破拆

除是指利用炸药在爆炸瞬间产生高温高压气体对外做功，来解体

和破碎建筑物的方法。静力破损拆除是在需要拆除的构件上打孔，

装入胀裂剂，待胀裂剂发挥作用后将混凝土胀开，再使用风镐或

人工剔凿的方法剥离胀裂的混凝土。爆破拆除和静力破损拆除，

通常由专业公司根据待拆建筑物的特点编制专项方案，机械整体

性拆除是破坏性的拆除，无法按工程量进行计量，且国家定额《房

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TY01-31-2015中没有列入这三种

拆除方法的消耗量，故本标准规定其能源用量应根据拆除专项方

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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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垃圾处置碳排放

9.1 一般要求

9.1.1 根据生命周期评价原则，建筑垃圾处置不仅包括可资源化

利用部分，还必须涵盖无法回收、需最终处置的废弃物处理过程。

原则上，工程渣土和干化处理后的工程泥浆可用于土方平衡、场

地平整、道路建设、环境治理或烧结制品等；工程垃圾、拆除垃

圾、装修垃圾应优先用于生产再生骨料、再生建材、道路材料等；

无法利用的，应进行无害化处置，保障处置安全，防止污染环境。

不可回收建筑垃圾通常包括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砖、废混凝土块、

废砂浆、废沥青混合料、废陶瓷、废石膏板等，这些材料因技术、

经济或污染等原因难以实现资源化利用，需通过填埋、焚烧或其

他无害化方式进行处理。此类不可回收建筑垃圾的处置过程，会

消耗能源，从而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是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回收建筑垃圾无论进行回填、堆填、填埋还是焚烧处置，

其过程均包含了计量和预处理环节，例如，进行堆填时，进场无

聊粒径宜小于 0.3m，大粒径物料宜先进行破碎预处理且级配合理

方可堆填、填埋处置，尖锐物宜进行打磨后填埋处置。而这些环

节通常需要消耗一定的能源，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应计入。现代建

筑垃圾处置的核心是“先分类、再处置”，随着我国对建筑垃圾

的管控越来越严格规范，源头控制已不再是难题，建筑垃圾中的

可燃物往往被分拣出来，可单独运至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

置；不可燃烧部分（如：砖块、泥沙、石膏板等）运至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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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纳场处置。可燃建筑垃圾进行焚烧发电可视为另一种程度上的

“变废为宝”，其焚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可认为包含在电力生产

过程的碳排放，可以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来考量，可不计入建

筑垃圾处置阶段碳排放；另外，建筑垃圾中的生物质焚烧释放的

二氧化碳，通常被视为碳中和，原理在于生物质燃烧所释放的二

氧化碳，大致等于其原料（如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大气中吸收

的二氧化碳量。建筑垃圾中不可燃物质，与生活垃圾相比，其有

机碳含量较低，进行堆填、填埋后因降解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相

对较低，因此本标准对该部分碳排放不计入。

9.1.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号）指出，各

地要依照《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将建筑垃圾分为工程渣土、

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因

地制宜明确处理方式，严禁将建筑垃圾直接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规定，

建筑垃圾应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处置。

9.1.3 建筑垃圾的组成复杂，其特性直接影响处置方式的选择。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建

筑垃圾可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

垃圾等类别。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的处理及利用优先次序为资源

化利用、堆填、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覆盖用土、填埋处置；工程

垃圾、拆除垃圾的处理及利用优先次序为资源化利用、堆填、填

埋处置；装修垃圾的处理及利用优先次序为资源化利用、填埋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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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对建筑垃圾处置阶段碳排放进行计算，首先需要确定建筑

垃圾产生量。在可获得实际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时，应采用材料

设备清单或实际记录文件实际值。在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

运行等阶段，没有统计数据时，可依据相关标准采用单位指标估

算法估算。

9.1.5 当无法获得实际计量数据时，可采用由原始数据折算获得

的二次数据或来自相似过程的替代数据，例如，进行填埋作业时，

推土机、挖掘机、压实机等燃料燃烧排放一次数据为燃油消耗量，

若无法获得燃油消耗量数据可根据机械型号、台班消耗量等数据

折算后获得二次数据代替。

9.2 概算、预算预核算

9.2.1 建筑垃圾处置过程所消耗的能源包括了电力、汽油、柴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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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化监测

10.0.1 本条明确了数字化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的核心功能定

位。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包括建材生产、运输、建造、运行及

最终拆除处置等多个阶段。要求系统具备对全生命周期或部分阶

段碳排放数据的管理能力，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对碳排放

数据的系统性、规范化管理，为建筑的精准碳核算、碳管控、节

能降碳决策及信息披露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数据采集、传输、

存储、备份是基础功能，处理、分析和发布是核心价值体现，共

同构成完整的监测-管理-应用闭环。

在实际应用中，系统需具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处理能力，能

够整合来自建筑能耗监测平台、ERP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多种

数据源的信息。特别是在建筑运行阶段，系统应能客观反映建筑

运营过程中各类能源和资源消耗现状，采集的信息应便于对建筑

能耗数据进行归类、统计和分析。

10.0.2 本条规定了监测平台应覆盖的物理边界。建筑的主要能源

和资源消耗系统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暖通空调系统、照明与插座

系统、动力系统（如电梯、水泵）、特殊用能系统（如信息中心、

厨房）、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水资源消耗系统等。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监测范围应考虑建筑类型、功能等差异性，采集与其运行

特点相关的参数。

10.0.3 本条规定了碳排放数据计量监测的两种方式及其要求。

连续监测系统是获取高时效性碳排放数据的基础，能有效避

免人工采集带来的数据滞后和误差问题，实现碳排放的实时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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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监控。系统应优先采用在线连续监测方式，监测点位、方法及

质控要求应符合国家计量相关规定。

当条件限制无法采用连续监测时，可采用间歇测量法，但需

选取合理的时间间隔并保证记录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间

歇测量法应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明确测量频率、记录格式和异

常数据处理机制，确保测量结果能真实反映建筑碳排放状况。

10.0.4 本条对数据采集与传输的关键技术参数和管理要求做出

规定。

1 数据采集点的设置需服务于精确计量和分项计算的需求，

遵循“分类（能源种类）、分级（建筑-系统-设备）、分项（照

明、空调等）”原则，确保数据粒度满足碳排放核算与分析要求。

2 为数据赋予唯一标识并记录采集时间，是保证数据可追溯

性、防止数据混淆的基础，也是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诊断的前提。

3 数据采集频率不宜低于1次/小时，是满足建筑碳排放日度、

月度、年度统计分析以及发现主要用能规律的基本要求。提高频

率（如每分钟）有助于进行更精细的设备级诊断和实时优化。

4 稳定可靠的数据传输机制（如有线、无线网络）和内置的

数据质量检查与修复功能（如识别数据跳变、缺失、冻结异常并

支持插补）是保障数据流连续性与可信度的关键。

5 存储不少于 5年的要求，既考虑了建筑节能管理、碳配额

核查、审计对历史数据追溯的需要，也参考了部分地方和行业的

相关规定，为长期碳资产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10.0.5 本条明确了碳排放计算核心模块的功能要求。

1 碳排放因子是将能源消耗量转化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



179

参数，应采用由国家相关机构公布的碳排放因子等权威数据。因

子库应定期更新，反映能源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2 自动计算功能是实现高效、免人为错误核算的基础，系统

应能根据采集数据自动关联对应因子，生成不同时间尺度、不同

维度的碳排放量结果。

3 计算模型透明化要求系统能够展示或输出计算所依据的公

式、因子及原始数据，支持第三方对计算结果进行核查与验证，

增强监测结果的公信力。

10.0.6 本条列举了数字化监测平台宜具备的主要应用功能，构建

“监测-分析-决策-管控”的闭环体系。例如，数据看板以图表等

形式直观展示建筑实时、日、月、年的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碳排

分析支持对碳排放总量、强度、各用能部分占比、同环比变化等

进行多维度分析；能自动生成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建筑碳排放计算

报告；支持对能耗和碳排放的异常波动设置阈值并进行预警；具

备与政府能碳管理平台或其他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的接口能力。

10.0.7 本条对计量表具的准确性、合规性和适用性提出全面要求，

是确保监测数据源头准确的根本保障。强调了计量器具必须处于

有效的量值溯源状态，强制检定器具必须依法送检，非强制检定

器具应定期校准，对于特殊情况的器具，需采取可行措施保证量

值可靠。安装计量器具不得影响建筑原有设备和系统的安全、完

整与正常运行。同时，鼓励选用具备标准化通信接口（如MODBUS、

M-Bus、LoRa等）的智能表具，便于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与集成，

减少人工干预，提高监测效率与可靠性。

10.0.8 本条规定了项目业主在自动监测仪表运行方面的管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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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工作制度（如日常巡检、维护保养、故障

处理流程）和质量管理制度（如数据质量审核、仪器性能定期核

查），是确保监测系统长期稳定运行、持续输出高质量数据的重

要组织保障。

10.0.9 本条规定了项目业主在数据管理方面的制度要求。建立覆

盖数据产生、记录、存储、修改等全过程的凭证和台账管理制度，

确保所有数据具有可追溯性，且存储的记录不可随意篡改（如采

用具有审计追踪功能的数据库或系统），是为了满足内部管理、

外部核查、审计及可能的法律法规对数据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要求，

是构建可信碳排放数据体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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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报告

11.0.1 本条明确了建筑碳排放报告的分类与核心内容构成。计算

报告主要用于设计阶段或项目前期，通过对图纸、施工方案等资

料中与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对建筑碳排放量进行预测

分析。核算报告则适用于建成后的建筑，基于实际能耗计量数据

对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其结果可用于碳排放配额管理、碳排放权

交易和自愿减排交易等严肃目的。报告应包含基本信息、温室气

体排放量、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数据，此框架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核算逻辑保持一致。

11.0.2 本条规定了报告基本信息的组成部分。基本信息是报告的

基础框架，用于明确报告主体、边界和依据。报告信息、项目（群）

概况、编制依据和计算（核算）边界共同构成了识别和理解一份

碳排放报告的关键信息。计算报告中明确“计算分析工具”是为

了确保计算过程的可重复与可验证，避免因工具不同导致的结果

歧义。核算报告额外要求的“真实性声明”，是强化法律责任的

重要体现，目的是提升报告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为后续可能进行

的第三方核证提供基础。

11.0.3 本条对报告信息应包含的具体数据项进行了细化。报告类

型（计算报告或核算报告）、主体单位（对建筑碳排放行为负责

的单位，如项目建设单位或运营管理单位）、编制单位、编制时

间等是报告的基本标识。编制目标有助于界定报告的用途和范围。

核算报告要求提供主体单位和编制单位的联系人信息，是为了便

于在核查、监管或交易过程中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与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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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核算报告用于外部审查和合规性目的时对可追溯性和问

责制的更高要求。

11.0.5 本条强调了报告的编制依据。明确编制依据是保证概算、

预算与核算方法学统一、数据来源可靠、结果可比对的前提，也

是第三方核证的重要审查内容。

11.0.6 本条款强调了概算、预算与核算的边界界定。时间边界指

碳排放计算所覆盖的时间范围，对于运行阶段，通常按自然年核

算；对于建造和拆除阶段，则有明确的起止时间点。空间边界通

常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区域，即用地红线范围。系统

边界指纳入核算的建筑寿命周期阶段（如建材生产、运输、建造、

运行、拆除、处置等）以及各阶段内的具体排放源。清晰的边界

界定是确保计算结果准确、可比较的关键。

11.0.7 本条针对核算报告中真实性声明进行了规定。真实性声明

是报告主体和编制单位对报告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

的正式承诺，对报告内容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是构建

碳市场数据质量诚信体系的关键一环，旨在遏制数据造假行为，

也为报告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等目的提供了法律保障。

11.0.8 本条规定了报告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内容。报告应清晰

展示各阶段、各排放源的量化结果，以便于分析碳排放构成和识

别减排重点。

11.0.9 本条规定了活动水平数据的核心要素，同时针对核算报告

补充计量时间与证明材料，强化数据可靠性。活动水平数据是排

放量计算的基础输入，其准确性直接影响排放结果。

11.0.10 本条规定了活动水平数据的核心要素。排放因子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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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活动水平转化为碳排放量的系数，其准确性直接影响结果。类

型、种类需与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源对应（如煤炭燃烧排放因子、

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数值、单位需采用规范表述，确保计算

逻辑正确；来源需优先选用国家发布的官方排放因子，无官方因

子时可选用行业公认或第三方核证的因子。

11.0.11 本条规定了核算报告用于碳排放交易相关场景时的核证

要求。核证规则需符合国家碳市场管理规定，确保核证工作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要求由独立于报告主体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

是保障核证结论客观公正的基本前提。核证工作必须遵循的独立

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保密性原则，是确保核证质量与

信誉的核心准则，旨在有效防范和降低碳市场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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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要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A.0.1 建材的碳排放因子受建材规格型号影响较大，并且随时间

也有变化。计算时宜优先选用由建材制造商提供的且经第三方审

核的建材碳足迹数据，或查询适时更新的国内相关权威数据库，

如中国生命周期基础数据库、天工 LCA数据库、中国碳足迹开放

平台数据库等等。计算时应注明所选取数据的具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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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主要运输方式能源消耗碳排放因子

B.0.1 表 B.0.1所列举的主要运输方式能源消耗碳排放因子，其

数值主要摘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如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应

选用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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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主要能源排放因子

C.0.3 表 C.0.3所列举的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其数值主要

摘自《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年）》及 2019年修订

版、《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2》、《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

行）》、《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2005中国温

室气体清单研究》。根据 GB/T3102.4国际蒸汽表卡换算，1千克

标准煤（kgce）低位发热量为 29307.6kJ，即 7000kcal，换算得出

1kcal为 4.1868kJ。如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

应选用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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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附录D所列举的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其数值主要依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人工材料配合比机械台班基期价》（2024

年），如在使用过程中相关文件、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

应选用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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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民用建筑物能耗指标

E.0.1 表 E.0.1所列举的居住建筑能耗指标限值，其数值主

要摘自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如

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应选用最新数据。

E.0.2、E.0.3、E.0.4、E.0.5、E.0.6、E.0.7、E.0.8、E.0.9、 表

E.0.2~E.0.9所列举的公共机构能耗定额及等级值，其数值主要摘

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公共机构能耗定额》DB45/T

2360-2021。如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应选

用最新数据。

E.0.10 表 E.0.10所列举的公共建筑能耗指标限值，其数值

主要摘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建筑综合能耗、电耗定额》系列

标准。如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应选用最

新数据。需要说明的是，表 E.0.10的部分数据与表 E.0.2~E.0.9存

在一定的差异，这是不同版本标准的原因，数据参考过程中建议

按较严格者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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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本标准附录 F所列举的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其数值主要摘自现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如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应

选用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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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建筑物运行特征参数

本标准附录G所列举的建筑的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运行时间、

室内温度、照面功率密度值及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

积及在室率、人员新风量及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电器设备功率

密度及使用率，其数值主要摘自《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用规范》GB 55015-2021。如在使用过程中标准发生修订变更，数

据更新，应选用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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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主要制冷剂全球变暖潜值

H.0.1 表 H.0.1所列举的主要制冷剂全球变暖潜值，其数值主要

摘自《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年）》及 2019年修订

版。如在使用过程中指南发生修订变更，数据更新，应选用最新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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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建筑碳汇

J.0.1 表 J.0.1所列举的不同种植方式单位面积种植面一年

CO2固碳量，其数值主要摘自《中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

（版本 5/2011）。

J.0.2 表 J.0.2所列举的部分不同生活型植物单位叶面积日固

碳量，其数值主要参考国内不同学者对于植物固碳能力的相关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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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主要建筑材料垃圾处置碳排放因子

K.0.1 表 K.0.1所列举的主要建筑材料垃圾处置碳排放因子，

其数值主要摘自《Quantifi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by using streamlined LCA: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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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不同结构类型主要材料消耗量

L.0.1 为便于估算建筑工程主要材料用量，附录 L列举了不同结

构类型的部分建筑参数，其数据基于本地区实际工程案例通过相

关造价信息统计得出，适用于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阶段的概算，

实际用量应以施工图预算、竣工决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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